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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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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1 9 8 4 年 8 月 3 0 日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哈维 尔 •佩 雷 斯 ，德查利亚尔先生 

秘书长先生，

谨送上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十次年度报告，这份报告是按照委员会规约第 

1 7 条编写的，载列联合国共同制度在_酸、执庁委员会各项建议和决定情况的资料。

如蒙将本报告提交大会，并按照规约第1 7 条规定，通过参加本委员会工作的 

其他组织的行政首长提交各该理事机构以及送交工作人员代表，不胜感激。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王席

理 查德，阿克维（签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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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四 

和五

需要联合国大会和其他参加组织的 . 

立法机关作出决定的建议提要

应计养恤金薪酬和应领养恤金

委员会应第3 8 X 2 3 3 号决议中提出的要求，请大会核准新的应计养恤 

金薪酬比额表（见本报告附件六 ) 并注意到所用方法。

因为适用养恤基金条例第5 4 条(b)敦，不久将须提高专业人员以上职类 

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数额，委员会认为此事必须实施。

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薪酬和联合国制度的薪酬之间差额

委员会请大会注意所提出的1 9 8 3 年 1 0 月 1 日至 1 9 8 4 年 9 月 

3 0 日期间的差额数字。 在这段期间，美国官员与联合国官员按对等 

职等比较，并按生活赛差幅调整，如按薪酬总额比较，为 110 .  6,如只 

按净薪比较，则 为 1 1 7。1。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薪净额

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2 0 点并入专业人员以上职 

类的基薪净额。

衡平征税基金

委员会重申以前提出的項请求，即大会不访重新要求尚未采取适当行 

动的会员国，采取适当行动豁免其国民的所得税，借以促使撤销衡平征 

税基金。



资深人员的薪级

1 98 委 员 会 决 定 根 约 第 1 0 条(b)款，建议大会在P — 1 至 P — 5 职等的

资深人员的薪金表上增加一个薪级。

外勤人员的服务条件

2 0 5 - 2 0 6 请大会注意委员会正在对外勤人资职类进行的审查工作。

采用竞争性考试将一般事务人员提升为专业职类人员并飘选初级专业人

2 1 9 -2 2 0

4 6 -4 7

委员会在第二十届会议时尚未收到联合国秘书处对竞争性考试的评价， 

拟于 1 9 8 5 年在其对采用竞争性考试问题正在进行的审查工作范国内 

加以研究；在委员会于1 9 8 5 年研究这个间题之前，委员会请大会智 

不对联合国的评价表示意见；这项请求是根据大会第37X1 2 6 号决议 

( 第五节）提出的。

委员会各项建议和决定所涉联合国和各参加组织的经费问题的提要 

应计养恤金薪酬和应领养恤金

采用新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比额表后，并考虑到P — 1 和 P — 2 职等工作 

人员方面所增加的费用，假定工作人员更替率为5 % , 在 1 9 8 5 年将 

有大约教110, 0 0 0 的节余净额。 此后将遂渐得到更多的1T余，直至 

这个新的比额表，按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数和（或 ）消费品价 

格指数调鉴后，得到充分实施，代替旧的比额表为止。 届时，共同制 

度各组织每年将得到大约$ 770万的节余。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薪

委员会建议并入基薪的办法的係计费用为：（a ) 每年 $ 240, 000,但两 

三年以后即可消除；（b) —次支付的费用《 250, 0 0 0 。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

165 委员会注意到，它根据规约第1 1条(e)款作出的决定所涉联合国共同制

171—173 度的经费问题如下：

1 9 8 4年 $ 2, 883,  800： 1985 年—— $ 6, 65 4, 600; 198脾

—— S 2, 048,  000。

纽约和罗马一般最佳雇用条件的调查

184, 1 8 5 已请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提供资 

和附件八和九料，说明在纽约和罗马实施委员会建议的新的薪金表所涉经费向题。

198

资深人员的薪级

据行政协商会倍计，委员会建议在？一 1 至 ？一 5 的薪金表上以及一般 

事务人员和其他当地雇用人员职等的薪金表上增加一个薪级，所需费用 

每年约为却300, 000。

外勤人员的服务条件

2 0 1 - 2 0 2 关于各个工作地点按生活和工作条件分级，委员会的决定佑计每年费用 

力 $ 725, 000。



第一章 

組织事项 

A . 规约的接受

1 。自从委员会提出第八次年度报， ，以来，正式接受规约的情况没有任何改

变。

B . 成员

2 .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选举两人填补委员会两名成员辞职后产生的空缺 

(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第3 8 /3 2 1号决定 ）.

3 。因此，委员会1 9 8 4 年的成员如下：

理査德。阿克维先生（加 纳 ），主席 ***

阿姆贾德。阿里光生（巴基斯坦 ) *

迈克尔。阿尼首长（尼曰利亚） *

米款尔一让。奥舍尔（法国 ） **

加斯东。德普拉特。加伊先生（阿根廷 ) , 副主席***

穆拉耶。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 ***

拉尔富。恩克尔光生（芬 兰 ） **

戴 顿 。赫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 * *

* 1 9 8 4 年 1 2 月 3 1 日任满,

** 1 9 8 5 年 1 2 月 3 1 H任满.

***1  9 8 6 年 1 2 月 3 1 日任满•



金 正 雄 先 生 （日本） * *

赫尔穆德。基卑堡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古 里 。诺塞宽光生（捷宽斯洛伐克） * * *

安东尼奥。丰塞卡。皮门特尔光生（巴西） **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齐布科夫光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弗洛迪先生（印度 ） *

哈里马。瓦尔托奇夫人（摩洛哥 ) *

G . 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和审査的问题

4 . 委员会在1 9 8 4 年举行了两届会议：第十九届会议于 1 9 8 4 年 3 月 5 

日至2 3 日在巴黎教科义组织总部举行；第二十届会议于1 9 8 4 年 7 月 5 曰至 

2 7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5 . 委员会在第十九届和第二十届会议上审査了大会各项决议和决定所引起的 

问题以及按照委贾会规约应该处理的问题。 经大会通过而需要委员会采取行动或 

审议的若干决定和决议均在本报昔中加以说明。

P . 根据大会第三千八届会议 

( 就委员会第九次年度报告作出) 的决议和决定采取的行动

6 . 委员会根据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下列各项决议和决定就下述事述采取了行

劲：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3 8 / 2 3 2号决议

( a ) 联合国系统高级职等同美国联邦公务贞制度的'高级行政人员之间的职吸对 

等 （见下义第7 2 段 ）；



0 ) ) 比较薪酬总额和差幅（见下文第7 2 至 9 3 段 ）；

( C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见下文第 1 4 2 至 1 7 5 段 ）；

( d ) 教育补助金（将来外提出一个报告加以讨论）；

( e ) 健康保险（见下文第 1 8 6 至 1 8 7 段 ）；

( f ) 外勤人员的服务条件（见下义第 1 9 9 至 2 0 4 段 ）；

( g ) 资深人员的薪级（参下文第 1 8 8 至 1 9 8 段 ）•

关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约的第3 8 /4 5 1号决定

( H )提议修正委员会规约第6 .  2 条 （见下文第十章），

委员会也注意到大会对下列事项采取的行动：委员会规约（第 3 8 /4 5 1号决定）； 

健康保险（第 3 8 / 2 3 5号决议 ) ; 养恤金联委会的报告（第 3 8 / 2 3 3号决议）；其 

他人事问题，包括《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的修正案（第 3 8 / 2 3 1号决议和第3 8 /  

4 5 0 号决议） 特权和豁免（第 3 8 / 2 3 0号决议），

E . 附属机构

7 . 委员会于1 9 7 6 年设立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调整数 

咨委会）于 1 9 8 4 年 5 月 7 曰至2 3 日在H内瓦劳工组织总部举行第九届会i又 

其成员如下：吉里。诺塞克先生，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兼调整数咨委会主席；于 

格 。皮卡尔先生（法国 ） 2 ; 奈尔先生（马来西亚）；安德烈。雷文科先生（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 弗雷科。阿姆彭二世先生（加 纳 ）；卡 门 。爱克法伦夫 

人 （牙买加）• 2



第二章

应计养恤金薪酬和应领养恤金

A . 关于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指数 

和美国消费品价格指数的报告

8 . 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上审议了一份它的秘书处所提的文件，内中载述有关 

截至 1 9 8 4 年 7 月 1 日止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指数（差价加权平均指 

数 ）和美国消费品价格指数（美国消费指数）变动的资料。 1 9 8 4 年 7 月 1 日， 

差价加权平均指数为120.  3 , 和 1 9 8 0 年 9 月订为 1 0 0 的基期差价加权平均 

指数 117.  9 比较，上升 2 % 。

9 . 委员会获悉，美国消赛指数变动的衡量基日是1 9 8 2 年 7 月 1 日， 1984 

年 7 月 1 日的美国消费指数比1 9 8 2 年 7 月增加5. 4 % , 超过计算福利—— 因而 

也是计算缴款—— 的应计养iL金薪酬的调鉴起始数5 % ，

1 0 . 关于离职偿金，上述文件指出，由于 1 9 8 2 年 7 月 1 日至1 9 8 4 年 7

月 1 日间差价加权平均指数的变动小于5 % , 因此离职偿金比额表保持不变。

行政协商会和工作人员代表的看法

11 . 行政协商会主席说，本组织关心地注意到1 9 8 4 年 7 月 1 日的差价加权 

平均指数和美国消费指数的水平。

1 2 .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和独立职工会协调会主席在发言内，分别注意到上述 

文件内所载的差价加权平均指数和美国消费指数资料。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1 3 . 委员会注意到它的秘书处所提供的资料。 委员会对于即将调整应计养恤 

金薪酬的意见，于下文第2 4 至 6 9 段概述。



B . 应计养恤金薪酬和应领养恤金

1 4 . 大会第3 8 / 2 3 3号决议第三1T第 2 段内，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同联 

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合作，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关于专业人员以 

上职类应计养他金薪酬适当数额的建i义 " 大会又请 "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在同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合作审查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比较数额时，参照在其第五 

次年度报告中提请大会注意的所有各种因素，比较应领养恤金的数额，作为在诺贝 

尔梅耶原则的范围内比较报酬总额的工作的一部分，并根据 1 9 8 4 年获得的最新 

资料，在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开始前，就此事向大会提出报告。 " 在向委员会作 

出上述请求的同时，大会决定 " 根 据《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墓金条例》第 5 4 

(切条可能应于1 9 8 4 年作出的任何调整，推返到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审议了国际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养他金联合委员会关于应计养她金薪酬数额的建议后再予执行。

1 5 . 委员会应大会上述请求，决定审查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应计养恤金薪酬和应 

领养他金，并检查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上由它的秘书处所提出的文件。

各组织，工作人员代表、养恤金联合委员会、退职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的看法

1 6 . 行政协商会主席通知委员会说，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所编写的文件， 

提交各组织的时间稍迟  ̂ 他说，因此，各组织无法对秘书处所提的建议作深入的 

研究，不能决定有关计算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巧养恤金福利用途的应计养恤症 

薪酬数额所提议的方法的长远作用。 关于这一方面，行政协商会主席请委员会注 

意到行政协调会1 9 8 4 年特别会议所通过关于人事问题的声明：除其他外， "养 

他基金和专业人员薪金表，两者合起来正是统一制度的础石。 这是一查名实相符 

的统一制度，同时也是国际公务员制度服务条件不可缺少的部分. 因此，养恤金 

制度的完整性和财务健全性务必加以保持。 " 行政协调会声明中又说： "养恤基 

金的一部分是参加人的财产。 它是各组织同工作人员之间的广泛合约的基本组成 

部分，因此，对它是否有能力成为供给老年、残障和遗属养恤金的稳定基础的信心，



是整小制度内相互信任的关键。 制度的基础不断受到质疑，就会动摇信心。 工 

作人员所得到的权利要保存和保护，首先，这就是说不能采取追溯既往的措施。具 

体来说，保持制度的完整性必须充分考虑联合国系统所有组织的规章。 " 行政协 

调会声明中又说： " 制度的不同独立成分之间，必须谨慎保持平衡。 因此，应计 

养恤金薪酬的数额与日后提供的福利息息相关，不能分开处理。 两者均应按照总 

报酬的方式解决，这是目前公认为同作为比较的公务员制度作比较的唯一的健全基 

础。 " 行政协商会主席又说，虽然各组织原则上同意秘书处所提决定应计养ÜL金 

薪酬适当数额的基本办法，但是，他们认为在这方面必须非常谨慎，因力目前正在 

探寻新的途径。

1 7 . 教科文组织代表和开发计划署代表说，他们对计算应计养恤金薪酬表提案 

所采用的办法与假定，表示保留。 他们提议说，委员会本届会议上只应对这些提 

案进行初步审议。 因为各组织收到文件很返，这样才可能有时间进行深入考虑， 

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才可能进行研究。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本年较晚时候，在养他 

金联合委员会会议后举行一次特别会议，似乎是迎合所有有关方面的兴趣的最好方 

法。

1 8 .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说，本次审查离大会核准订正应计养恤金薪酬表和调 

整法只有三年。 他又说， 1 9 8 3 年大会所列举的许多问题在前次审查已有答案， 

因此，很难理解大会为什么在同意薪酬总额法是唯一正确途径后，又要把应计养恤 

金薪酬作为薪金制度外单独的成分加以处理。 他说，大会把现有应计养恤金薪酬 

数额作为当务之急，实在令人费解。 关于第五委员会对于应计养他金薪酬调整法 

所作的批评，工作人员无法了解批评的根据为何。 大会一贯承认，允许部分工作 

人员的基本薪金的很大部分以不计养他金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的方式Hi现，在原 

则上是错误的，在作法上也是不公平的。 今已同意,起码必须把部分工作地点差 

价调整数作为应计养恤金的薪酬，以确保在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合并之前退休的工 

作人员得到公平待遇，参加人和各組织尽早同时开始缴纳正确款额，以免造成精算



赤字—— 这须由各组织全数弥补。

1 9 . 国除公务员联会主席提醒委员会说，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所提议的方 

法，如果获得通过采用，将急剧改变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应计养恤金薪酬的计算方法。 

他说，文件返发不利于充当考虑其内容和影响。 联会全心全意支持行政协调会上 

届会议通过的声明内，对应计养恤金薪酬问题所表示的意见。 为确定适当的应计 

养恤金薪酬的数额，联会认为，七小总部所在国折合牧入价值，在从事研究之前， 

应先彻底加以检查。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不同意所提议的方法的许多点和所设许多 

假定，并强调指出，在作出任何最后建议之前，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联会决 

不赞同这小计算应计养他金薪酬的方法。

2 0 .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主席通知委员会说，他说本组织报难对公务员制度委会 

秘书处所提建议作建设性的评论，因为文件提出很迟。 他说，秘书处所作的一些 

假定并没有根据数据加以检脸。 因此，他吁请委员会谨慎小心，不要对秘书处所 

提建议作出任何仓促决定。

2 1 . 养恤基金联合委员会秘书说，解决应计养他金薪酬问题最筒单的方法是， 

作为制度基准的組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等级应尽可能永远近于零，为达到这小目 

的，基薪表应按需要加以调整。 然后，工作人员薪金税率可以向下调整，从而得 

到与应计养恤金薪酬相应的总额。 他说，基于大家都非常了解的理由，这种办法 

是不切实际的。 他又说，因此，需要尝试不同的途径。 养恤金联委会秘书说， 

联委会赞同委员会的意见，就是：联合国养他金的比较应按照总报酬比较的架构作 

出，各成分的比较不得个别作出。 他说，一个从世界各地招聘工作人员的国际公 

务员制度，它的福利制度决不能照抄任一特定会员国的制度。 养恤金联委会秘书 

表示意见说，应计养他金薪酬只是决定养恤金福利公式上的一个因素。 月外还有 

两小因素：积累率和服务期间长短。 对于在 1 9 8 3 年 1 月 1 日以后开始参加养 

恤基金的国际公务人员，他们的积累率与美国联邦公务员退休办法雷同。 但是， 

他说，谈到服务期间长短，差别很大，就是：美国联邦公务员服务期间平均年数似



乎是 2 7 年，而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缴费服务期间平均年数倍计为2 0 年， 

这是因为后者到职年於晚而法定离职年龄早的原故《 养恤金联委会秘书表示赞同 

公务员制度要会秘书处的结论，就是：国际公务员制度应在计算应计养恤金薪酬 

额表时，采用适当的娇正因素给予补偿. 联委会秘书说，他对提议方法的理论基 

础不持异议，并期望比较扁平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曲线，例如公务员制度委会秘书处 

所提议的曲线，会对养他基金精算平衡产生有利影响。 同时，他对公务员制度委 

会秘书处所作的一些假定，表示保留， 具体来说，他认为一切有关确定应计养他 

金薪酬数额的计算，均应采用1 9 8 3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的福利积累公式，

2 2 . 关于公务员制度委会秘书处所提暂订调整程序提案，养恤金联委会秘书 

说，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调整增加5 % 的提案，对养恤基金精算平衡可能会产生不 

利影响，因为养恤金是按消费指数变动的全额调整的， 因此，他极力吁请委员会 

对这方面的任何建议，均应谨慎小心。

2 3 . 退职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 退职公务员联会) 代表对公务员制度委会 

所审议的方法与假定表示关心 . 他说，如果获得通过，应严格监控。 他 说 制  

定并隨时维持应计养恤金薪酬的适当数额，醫要考虑到种种因素和假定， 另一方 

面，一旦到了应付养恤金时，就要按照生活赛调盤，这是純粹为维持养恤金购买力 

之故， 因此，退职公务员联会不认为在职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订正程序需同 

退休人员养恤金的调盤直接挂钩，并表示希望委员会不必建议养恤金联委会说：应 

计养恤金薪酬订正程序会影响退休人员生活费调整制度，

委员会的讨论与决定

2 4 . 委员会知悉，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期间，第五委员会审议了 1 9 7 1 年 

和 1 9 8 3 年联合国系统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以及同 

这两年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雇员同样数额的比较。 委员会注意到第五委员会一些



成员所表示的关心，就是： 1 9 7 1 年 至 1 9 8 3 年间，联邦公务员制度雇员的应 

计养恤金薪酬数额增加达9 3 % 至 1 0 8 % , 而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同期则增加达 

2 1 8 % 至 2 3,4 o/o,

25 .  —名成员指出， 1 9 7 2 年联合国薪给制度审查特别委员会作出结论说 : 

依大多数成员的意见， " 现行联合国系统养恤金的给付是优厚的，因此无需制定超 

过美国的报酬溢额 " ， 3 1 9 7 2 年以来，联合国系统养恤金数额，由于计算应 

计养恤金所采用的方法，增加近两倍。 同一期间，作为比较的公务员制度的养恤 

金数额只增加一倍 .

2 6 . 委员会认为这种比较不适当。 第一，它假定比较所取两个年份对美国 

联邦公务员制度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是妥当的， 1 9 7 1 年对于联合国应计养恤金薪 

酬也是妥当的。 这方面，它指出， 1 9 7  1年，联合国官员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 

比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雇员的，低约 3 0 % 。 既然 1 9 7 1 年两个公务员制度的 

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关系是不 " 正确的 " ，似乎就没有理由作结论说1 9 8 3 年联 

合国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太高，因为其间关系变化很大。

2 7 . 委员会指出，美国和联合国系统之间，在定义和确定应计养恤金薪酬所 

采用的方法上，差别很显著。 按照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薪给总额，就是应计养 

恤金数额，每年审查一次。 男一方面，联合国这一方面， 1 9 7 5 年以前，薪给 

总额约四至五年审查一次， 自此以后，除了合并一部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之外， 

从未改变过。 在而次薪给审查之间，’联合国薪给采用工作地点差价调盤数办法作 

为调整手段，偶而也把部分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薪内。 在两次基薪的全 

面审查之间，应计养恤金薪酬的调整采取其他办法作手段，例如，直到 1 9 8 0 年 

底之前实施的是差价加权平均指数制Æ,  1 9 8 1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差价加权平 

均指数/ 消费指数。 由于有这些差别，两个公务员制度所实施的应计养恤金薪酬 

同总额之间的比例，在这段期间内并没有随时保持不变。 在这方面，委员会又揉



意到联合国养恤金联委会秘书的意见：，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建议作为制 

度基准的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等级尽可能永远近于零，而对基薪率表和工作人员薪 

给税率作适当的调整，从而使后者达到薪给总额的合理水平。 但是，委员会指出， 

它审议过这个可能性，并注意到与其有关的各项问题。

28 . 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应计养恤金薪酬在1 9 7 1 年至 1 9 8 0 年期间增 

加很大，这主要是因为美元款弱的原故， 关于这一点，委员会承认联合国系统需 

要维持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于一定水平，而不论工 

作地点的差异。 1 9 7 1年 至 1 9 8 0 年间，联合国系统不断尝试在全世界范围 

内应付美元对其他货市发生较弱的情况。 美元贬值造成美国以外各地实施工作地 

点差价调整数等级急剧上升，从而引起作为应计养恤金薪酬指数的差价加权平均指 

数空前增加；后 是 大 会 应 1 9 6 0 年养恤金审查小组的建议而核准的。 委员会

注意到，差价加权平均指数的结构和使用是由大会所核准的，目的是要维持联合国 

退休人实际的和可能的养恤金价值，以免受墟货膨胀和货市波动的影响。 美国联 

邦公务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没有遭遇美元价值变动的问题，因此不能同需要不断而 

又在世界各地遭遇这个问题的联合国官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直接作比较。

2 9 . 夷一方面，委貝会了解到，美国联邦公务员的薪金总额（即：应计养恤 

金薪酬）的增加不一•定跟得上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最近的几年，在这段时期内，薪 

金的增加比通货膨胀率低报多， 但是，美国联邦公务员退休人的养恤金以消费指 

数的变动作为完全指数 , 因此II起 " 时间对时间 " 调整问题。 所以，举例来说， 

委员会注意到， 1 9 8 2 年 1 0 月 （ 1 9 8 4 年 1 月以前最近的一次加薪日期）以 

前退休的美国公务员，他们的应计养恤金薪酬会比1 9 8 4 年 1 月退休而等级和服 

务期间相同的雇员有更多的调整养恤金。 男一方面，联合国系统避免了上述种类 

的时间对时间问题，因为自1 9 8 1 年起，养恤金和计算福利用的应计养恤金薪酬 

都以美国消费指数的变动作为指数， 1 9 8 1年前以差价加权平均指数作为指数。



3 0 . 委员会也了解这两个制度经费的筹措方式差别很大。 美国联邦公务员 

退休制度不是全额筹足经费制度，增加赛用是按照全额消费指数调整福利的，而在 

职工作人员的，金总额和缴赛增加率较低，并由联邦预算支付。 因此，上述时间 

对时间问题对那个养恤金制度而言，并不产生赤字。 联合国系统的养恤金制度是 

全额筹足经费的制度。 因此，应计养恤金薪酬有双重目的：确定退休人的养恤金 

和向养恤基金缴敦作为福利经费的数额。 为此，委员会注意到，如果应计养恤金 

薪酬同美国联邦公务员的薪金总额直接比较加以确定，则缴敦流入额和福利流出额 

的不平衡将加深基金精算的不平街。

3 1 . 基于上述理由，委员会认为，美国联邦公务员和联合国？ 一 1 职等以上 

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应避免作直接比较。 关于比较，委员会重申以前 

的意见，就是：最适当的比较应首先以报酬总额作比较，而不是在小别福利这一层。 

它又同意，如果在报酬总额比较范围内计算养恤金福利数额差别很大，然后再从事 

研究。

3 2 . 基于上述种种考虑，委员会在报酬总额比较的范围内审查了养恤金福利。 

它注意到，经扣雇主所提供的美国税金后，联合国和美国联邦公务员的养恤金占应 

计养他金薪酬的比例，分别为 23 .  25 % 和 23 .  45 % , 推据这些结果，委员会的 

结论是，这而个公务员制度的养恤金福利制度的基本特色几乎相同。 美国制度的 

一•个特定福利很可能与联合国制度的相对福利差别很大。 但是，不同之处大致是 

平衡的，因此，整奢比较比起，西套制度是不相上下的。 委员会作出结论说两套 

制度雇主提供雇员的养恤金福利按总额来说几乎相同后，又对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实 

际数额作了审查。

33 .  一名成员对前段所述表示异议，认为它会引起误解，并说，联合国养恤 

金制度给付的年金，比美国服务期间相同、职等相同的年金大很多。

3 4 . 委员会一貫坚决认为，联合国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薪金同美国 

联邦公务员相当职类工作人员的薪金作任何比较，不能只限于薪查净额，也座考虑



到而. 制度所实施的报酬的其他成分，包括养恤金。 因此，委员会应研拟一种总 

报酬比较法，并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委员会又决定，根据薪金和总 

报酬、包括养恤金的比较，计算联合国和美国之间的差额，

3 5 . 而且，委员会及其以前的机构多年来所建议并经大会通过的专业人员以 

上职类的工作人员薪给税率，同美国适用的税率非常接近。

3 6 . 因为报酬的各成分比较的形式各不相同，所以需要有一种方法可以作为 

象养恤金这样一个重要成分的直接比较的手段，以满足大会最近所提要求。

37.  一名成员指出，由于大会对现行联合国养恤金办法的严重反常现象深为 

关心，这表现在第3 8 / 2  3 3 号决议的通过，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低联合国应 

计养恤金薪酬和养恤金的数额，直到符合诺贝尔格耶原则观点为止，

3 8 . 委员会决定，它采取的比较联合国和美国的养恤金的方法，将使得它能 

够确定联合国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的适当数额，符合这两奢公 

务员制度的报酬的其他成分的比较， 具体来说，它同意以下的方法：

( a ) 按照美国政府提供的资料指出，美国联邦公务员由G S —9 至 G S-  

1 8 职等和由S E S 1 至 6 职等获得养恤金年金的平均服务期间约为2 7 年， 因 

此，美国联邦公务员平均养恤金的计算，以平均服务期间为2 7 年作根框， 计算 

使用的是这些职等所适用的1 9 8 4 年 1 月 1 日至1 2 月 3 1 日的平均应计养恤金 

薪 酬 （平均薪金毛额）；

( b ) 然后确定各职等按上面(a)所计算的平均养恤金与1 9 8 4 年 1 月 1 

日至1 2 月 3 1 日薪金净额的比例，

计算结果列入下表1 内：



表

美国联邦公务员养恤金年金总额 

~~~与薪金净额的比数分析

美国职等
美国薪金 

总额

美国薪金 

净额

美国养恤金 

2 7 年

美国养恤金 

净额的％

A B C D E

GS-9 21 066 18 165 10 585 58.3

GS-1 1 /G S -1 2 * 27 kl2 25 036 13 77^ 59.8

GS-12XGS-13* 53 727 27 712 16 9 ^ 61.2

GS-13XGS-14* 1«0 750 32 807 20 477 62.k

GS-15 /SES  2 /

SES 4* 51 6U8 1(0 32U 25 953 6k.k

GS — 16 /SES  IX

SES 4 /SES  5 * 65 lUl U9 696 52 753 65.9

GS-17XGS-18X

SES 4XSES 5X

SES 6* 68 652 51 850 3k 1(88 66.5

说明

* 相当于联合国职等的加权平均数。 

E =  ( D /C  X 100 )



3 9 . 为了计算联合国的相当的比数，上 表 1 第 E担所列百分数适用于纽约联合 

国P — 1 至 D — 2 职等工作人员的薪金净额，后者是以薪金净额作基础计算的联合 

国和美国差额的美国相当的薪金净额。 1 9 8 4 年 1 月 1 日至1 2 月 3 1 日纽约联 

合国宫员支领的薪金净额，计算时已考虑到委员会有关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指 

数的决定。下表 2 第 B栏列出 1 9 8 4 年 1 月 1 日至1 2 月 3 1 日薪金净额计算结 

果 ，根据它们又计算出相应的养恤金，它同薪金净额之间的百分比数与第D担内所 

列美国联邦公务员的养恤金同薪金净额（第 C栏 ）之间的百分比数相同。

4 0 . 因力联合国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职等尚未确立相当的职等，所以这些职 

等还无法算出以薪金净额表示的养恤金总额。但是，按照檢查表1 第 E栏所列百分 

数可以看出的趋势来看，割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职等的百分比数可分别适当地订为 

68 . 0 % 和 69. 5 % 。 这两个百分比数，在以后别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职等的一 

切进一步计算中均需加以考虑。

4 1 . 根据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联合国方面的平均服务期间约为2 0 年。因此， 

美国联邦公务员和联合国的平均服务期间相差7 年。另一方面，联合国的薪金净额 

比美国的薪金净额订得高，除其他外，这是为要照顾联合国官员的离国侨居服务性 

质。 1 9 8 4 年 1 月 1 曰至1 9 8 4 年 1 2 月 3 1 日，根据基薪净额计算的联合国 

和美国差额约为1 2 0 。这项 2 0 % 的差额，以平均服务期间计算，相当于4 .  0 

年的服务期间。服务期间差数7 年减去4 .  0 年，结果相差3 .  0 年。

4 2 . 委员会所从事的报酬总额的比较中，曾考虑到美国联邦公务员没有法定离 

职年龄的规定，这相当于多2. 4 年服务期间的福利。因此，另外从事养恤金比较时, 

任何有关这项特定成分的调整都是双重计算。因此，上文第4 1 段计算得出的3 年 

差数，可视为在街量两奢制度的报酬总额时已经加以考虑了。因此，可以这样说，

表 2 第 D栏所列养恤金款数，联合国官员须有2 7 年的服务才能得到。



职等
1 9 8 4年 1月1日 
一 12月3 1 日 
联合国薪金净额

表 1 第 13程 

所列百分数
养恤金福利

A B C - D

P — 1 23 676 58.5 15 803

P —  2 29 86? 59.8 17 860

P — 3 55 951 61.2 22 002

P — 4 U2 915 62.U 26 778

P — 5 51 575 6U.U 53 21k

D —  1 56 8ok 65.9 37

D —  2 6U 0U9 66.5 h2 595

A S G 76 780 68.0 52 210

ü S G 83 690 69.5 58 16U

43.  1 9 8 3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的积累率如下:

缴敦服务期间的头5 年为 1. 5 % ;

缴敦服务期间的第二个5 年为 1. 7 5 % ; 和 

缴款服务期间从第1 1 年至最长达3 5 年 为 限 为 0 % 。

这些积累率与作为比较的公务员制度适用的积累率完全相同。但是，美国联邦公务 

员应计养恤金服务期间的最高年数是4 2 年。

4 4 . 利 用 1 9 8 3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新积累率计算 , 联合国宫员经2 7 年 

服务期间后，所得养恤金可达应计养恤金薪酬的50.  2 5 % 。因此，经过2 7 年的 

缴敦服务期间之后，要得到表2 第 D担所列养恤金，则应计养恤金薪酬需达到下列 

数额：



职 等  应计养恤金薪酬

P — 1 27 U69

P — 2 55 5k2

P — 3 ?85

P — 4 55 289

P — 5 66 097

D - 1 7̂ U95

D— 2 8U 762

A S G 103 901

ü S G 115 7 9̂

4 5 . 上表数字十位数四舍五入百位数后的数字，夷列下表。下表3 又列出各职 

等第一级应计养恤金薪酬的现有数额，以及拟议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与现有数额 

的比较百分数。

4 5 . 根振；P — 1至 D — 2 各职等内第一级和最高级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比较结 

果 ，委员会认为，P— 1 至 D — 2 职等各级应计养恤金薪酬比额表的级次差数应为 

各职等第一级数额的4. 0 % 、 3 . 5 % 、 3 . 5 % 、 3 . 0 % 、 3, 0 %、 3 . 0 % 、

3.  0 % 。 利用表3 第 C担内所列数字，弁运用前述职等内级次差数，则可以制定本 

文件附件所列专门人员以上职类应计养恤金薪酬比额表。委员会向大会建议如下： 

附件六所列 Î — 1 至 Ü S G职等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表自1 9 8 5 年 1 月 

1 曰开始实行。

4 7 . 对联合国系统全体工作人员而言，附件六所列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将自 

1 9 8 5 年 1月 1 日开始实施。 1 9 8 5 年 1 月 1 日以前在职工作人员，他 们 的  

1 9 8 4 年 1 2 月 3 1 日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高于1 9 8 5 年 1 月 1 日按照新办法 

实施的数额，则继续维持1 9 8 4 年 1 2 月 3 1 日的数额，直到被按照下文所述办



职 等
应计养tÉ金 

薪酬现有数额

应计养恤金 

薪酬拟议数额

比应计养恤金薪 

酬现有数额增加 

减少的百分数

A B C D

P — 1 2k 989 27 500 +10.0

P— 2 33 272 35 500 ■F 6.7

P — 3 Ul 901 U3 800 + h.3

P — 4 52 I403 53 300 + 1.7

P — 5 66 811 66 100 - 1.1

D — 1 76 777 jh 500 - 3.0

D— 2 92 005 8U 800 - 7.8

A S G 117 891 103 900 -11 .9

ü S G 132 858 115 700 -12.9

法调整的新比额表超过为止。 1 9 8 5 年 1 月 1 日以后升等或升级的工作人员，他 

们的应计养他金薪酬，应根据以新比额表计算的数额同1 9 8 4 年 1 2 月 3 1 曰适 

用的数额作比较，取两个数额的较大数额作准。

4 8 . 委员会除审议上文第3 8 段至4 6 段慨述确定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应计养恤 

金薪酬的适当数额的方法外，还考查应计养恤金薪酬的现有数额与拟议数额不同的 

理由，特别是最高等级现有数额与拟议数额不同的理由。虽然很难精确指出不同的 

理由所在 , 委员会认为，运用薪金税率于薪金净额来确定联合国薪金总额的程序可 

能是问题的造因。正如前文所述，在各次全面薪金审查之间，过去几年内已有数次 

把部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薪净额内，造成基薪净额反向运用合并时生效的



工作人员薪给税率而增加。为确定薪金总额而反向运用联合国工作人员薪给税率， 

然后再用以确定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数额，可视为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所在。

4 9 . 委员会希望，大会注意到：如果上述确定应计养恤金薪酬的适当数额方法是 

可以接受的，则工作人员薪给税率表对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不会有直接影响。关于 

确定养恤金和报酬的比例，美国联邦公务员支领的养恤金总额以薪酬净额的百分数 

计算。因此，确定联合国官员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数额已隐含美国税率在内。在这样 

的情况下，工作人员薪给税在联合国系统专业人员以上职类薪金、津贴和播利中只 

起到一种作用，就是：补充街平程税基金。

50. —名成员反对一种计算新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一般都是降低的）的公 

式，这种公式虽然用意是控制应计养恤金薪酬的增长，但结果却造成一些职等的增 

加。他认为，应当采取比委员会正在审议中更强的措施。把应计养恤金薪酬同薪金 

净额更小的固定百分数建立联系，是可以考虑的一种办法。应当进一步探讨暂时冻 

结应计养恤金薪酬的进一步增加，和X 或没有定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最高额。

临时调整

5 L 委员会注意到第五委员会有些成员对自动调整专业加专业以上职类工作人 

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所使用的程序表示关切。 它回顾在向大会建议采用目前 

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数X 消费品价格指数制度以前，委员会在同养恤金 

联委会建商以后，曾有机会对各种有关问题进行审议。 如果委员会在本届会议重 

新审查自动调整程序，它便无法从养恤金联委会在这方面所持的看法获得益处。

由于更改调整程序会为联委会造成严重影响，重要的是委员会和养恤金联委会就这 

小问题进行密切嗟商。 因此，委员会决定通知大会，它已经在指定的时间内尽可 

能实际地讨论了大会的意见。 如果大会要委员会和养恤金联委会重新审查自动调 

整程序，它可以要求这两小机构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届会



议提出报告。 但是，委员会决定提请大会注意，在下一次全面审查专业加专业以 

上职类工作人员应计养他金薪酬数额时应审查调整制度*到时双重调整制度已执 

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就其运作情形作出一些结论。

5 2 . 目前，委员会认为应继续使用上次全面审查到下次全面审查这段期间所使 

用的调整应计养他金薪酬数额的现行双重制度，但须作出下述修订 :

( a ) 在本文件第3 8 段至 4 6 段所慨述的程序中，已将联合国专员养恤金福利 

毛额同联合国系统基地纽约的相应薪酬淨额作了比较。 为调整纽约的工作地点差 

价调整数级别，已使用了适用于纽约市的消费品价格指数• 因此，在为增进福利 

而调整应计养他金薪酬数额时，应当使用纽约的消费品价格指数，而非自 1 9 8 1 

年 1月 1 日以来即已使用的美国消费品价格指数；

( b ) 应当在每年的4 月 1 日根据到1月 1 0 之前为止的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加 

权平均数加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来调整应计养他金薪酬数额。

5 3 . 应当使用1 9 8 5 年 1月 1 日作力决定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数加

消费品价格指数变动情况的基本日期。 应当在 1 9 8 6 年 4 月 1 附件六提议 

的应计养他金薪酬数额作第一次调整，条件是须规定根据1 9 8 6 年 1 月 1 日取得 

的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数或消赞品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按照调整程序而 

有所增加，关于委员会对使用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数加消费品价格指数的 

进一步意见，请参看下文第6 2 段。

5 4 因此，委员会提请养他金联委会注意以上各项提议。

按照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 基金条例第54 (b )条的规定 

调整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

5 S L 大会0 顾上一次调整专业加专业以上职类工作人员应计养m金薪酬的数额 

是 在 1 9 8 2 年 1 0 月 1 日按照大会核准的调整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程序进行的。

-• 19 ""



这次调整是使用1 9 8 2 年 7 月 1 日的美国消费品价格指数来提高薪酬数额。 正 

如上文第9 段所说的，以 1 9 8 2 年 7 月 1 日的美国消费品价格指数作为100, 这 

小指数从1 9 8 2 年 7 月 1 日至 1 9 8 4 年 7 月 1 日已增长了 5 。4 % , 因此，按照 

养他基金条例第54 ( 13 ) 条的规定，这小百分数字已超过为计算福利加缴费而需要 

的用以调整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的5 % 起码百分数。

5 a . 关于即将增加的数额，委员会审议了两种可能性。 它注意到共同系统中 

有些组织的工作人员条例中定有同养恤基金条例第54 ( 1 3 )条的规定相同的条款， 

因此，即使大会因为考虑到上文， 4 7 段内委员会就应计养恤金薪酬适当数额提出 

的各项建议，而决定不按照第5 4 ( ^ 0 条的规定于不久之后增加应计养恤金薪酬数 

额，这些姐织也还是墙加其薪酬数额。 因此，现在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将可逗 

用于在共同系统内一些姐织工作的工作人员，而对于在调整制度属于工作人员条例 

一部分的那些组织工作的其他工作人员则适用较高的数额。 委员会认为这对共同 

系统的一敦性极为有善，

5 7 . 另一方面，如果将专业舶专业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应计养他金薪酬数额从 

1 9 8 4 年 1 0 月 1 0 起增加5 。4 % , 则职等从P-1第一级到副秘书长的薪酬数额 

将如下列表4 所示• 同一表内还对1 0 月 1 日起生效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同委 

员会建议从1 9 8 5 年 1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的数额作了对比，

5 H 从上表可以看出，如果按照第5 4 ( b ) 条的规定增加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 

则 P-1加 P-2F、等的最后应计养他金薪，酬数额同委员会建议从1 9 8 5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的数额的差额将会减小。从 等 起 ，最后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将高于委员

会认为合适的数额，特别是最高职等如D - 2 , 助理秘书长加副秘书长等，从 1984 

1 0 月 1 日起生效的应计养他金薪酬数额将比委员会建议的数额高出很多。 但是， 

这些数额将被冻结很长一段期间，直到附件六所列经应用调整制度而加以订正的提 

议薪金表高于1 9 8 4 年 1 0 月 1 日起生效的薪金表为止。



1 9 8 4 年 1 0 月 1 日 提议的应计养恤金 比 1 9 8 4年 1 0 月 1 日

职等 起生效的应计养恤金薪 

酬预期数额

薪酬数额 的应计养他金薪酬数额 

增/ 减

A B C D

P-1 26 338 27 500 + 4 。4

P -2 35 069 35 500 +  1 .2

P -3 44 164 43 800 - 0 。8

P-4 55 233 53 300 -3  5

P -5 70 419 66 100 -6  ° 1

D-1 80 923 74 500 - 7 。9

D-2 96 971 84 800 -1 2  6

助理

秘书长
124 257 103 900 - 1 6 . 4

副秘书长 140 032 115 700 -1 7  4

5 9 . 委员会还认为， 1 9 8 4 年 1 0 月 1 日起生效的加薪是1 9 8 0 年大会批 

准的一现程序所带来的结果，这项程序于 1 9  8 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调整制度 

的任何改变只可以是预期性的，而不是追溯性的。 因此，由于从1 9 8 4 年 10 

月 1 日起可以增加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是因为1 9 8 2 年 7 月 1 日至1 9 8 4 年 7 

月 1 日这段期间美国消费品价格指数变动所致，有人提醒委员会，人们期望这次加 

薪能够实现，采取停止这次调鉴薪酬的任何步骤都会受到法规的挑战。



6 0 . 总之正如委员会在上文第5 6 段中提请大会注意的，如果决定不按照养恤 

基金条例第 5 4 03)条的规定，从 1 9 8 4 年 1 0 月 1 日起调整专业和专业以上职类 

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则目前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仍只适用于共同系 

统内的某些工作人员，而其他工作人员还是会按照第5 4  (to淹的规定加薪。因此从 

1 9 8 4 年 1 0 月 1 日起，联合国专业和专业以上职类工作人员视其所属组织将适 

用两套不同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另一方面，如果增加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虽 

然有些工作人员所得数额会高于被认为适当的数额，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此外，批 

准委员会在附件中建议的薪金表以及上文第5 1段至 5 2 段所建议的调整程序，将 

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大会的各项目标•一一按委员会的理僻》即是将专业和专业以上职 

类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固定在适当的水平，并减缓这些薪酬数额的未来增长 

速度。

6 1 . 从上述情况来看，委员会认为应当执行养他基金条例第5 4(b)条的规定，

于不久之后提高专业和专业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座计养恤金薪酬水平。

6 2 . 如果大会赞成附件六载列的建议的薪金表以及委员会建议从1 g 8 4 年10 

月 1 日起生效的薪酬调整，则必须使用1 9 8 5 年 1 月 1 日的基本指数144 7 来 

衡量纽约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另外也必须使用1 9 8 5 年 1 月 1 日的基本 

指 数 1 1 7 . 9 来衡量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数的变胡情况。在这个情况下，

1 9 8 5 年 1 月 1 日专业和专业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用于计算推利和缴费的应计养恤 

金薪酬数额将是直到1 9 8 4 年 1 2 月 3 1 日止的相应薪酬毛额的1 4 4 . 7 % 。 如 

果使用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数指数来决定应计养til金薪酬数额，则 1985 
年1月1曰用于计算缴费的这些数额将是截至1 9 8 4 年 1 2 月 3 1 日为止的薪酬毛 

额的 1 1 7 . 9 % 。 有鉴于此，必须T 解到在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数指数可 

以开始在调整制度中发挥有效作用以前，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数的变动必 

须能够弥补117 . 9 和144 . 7 的差数。



对应计养他金薪酬的未来审查

6 3 . 委员会想提请大会注意，在使用上述办法决定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水平时会 

考虑到若于因素。具体的说，对使用所建议的办法而计算出来的结果会发生影响的 

一些重要因素有：适用于美国联邦公务员的薪金毛额和净额、挺用于纽约联合国专 

员的薪酬净额、美国/ 联合国差额、有资格领取养恤金年金的邀休人员的平均服务 

时间、为照顾服务期间的长错差别而在总的报酬比较的构架内作出的调整。此外， 

由于这个方法使用美国联邦公务员薪金的毛额和净额作为其重要因素，所以美国的 

税 率 （适用的联邦税、州税和地方税税率）已暗中反映在所得结果内。改变这些因 

素中的一项或多项将对计算结果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重要的是委员会应不断监测 

这些因素的变化，并掛敏情况将所得结果向大会提出报告。

6 4 . 除了对制订上述模型时所考虑到的各种因素进行监测外，还须定期全面审 

查应计养tfc金薪酬数额。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进行这种全面审查的频率不应多 

于每五年一次。在进行这些审查时，对于适用的应计养他金薪酬数额与审查了当时 

适用于联合国一方所有其他有关数据后所得的结果之间存在的差别应当作出适当解 

释。在开始实施这个制度之日到下一次全面审查结束之日这段期间，除了一般性加 

薪以外，系统基地专业和专业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薪酬净额在消赞品价格指数每增 

加 5 % 时，其增加比率将不高于5 % 。另一方面，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将整整增加 

5 个百分点。因此，在进行下一次全面审查时，，起来薪酬净额与应计养恤金薪酬 

数额之间的差额似乎已经扩大，但是，这是意料中的事，因为这种差额原来就包括 

在提议的调整程序内，因此，在进行下一次全面审查时，应当加以适当考虑。

规定最高养恤金限额

6 5 . 大会第3 8 / 2 3 3 号决议第二部分请联合国工作人员养他金联合委员会在精 

算师委员会协助下，审议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讨论的各种提议，以期能減少或消除 

本基金的精算赤字。作为这项要求的一部分，大会请养恤金联委会研究规定最高养



恤金限额的问题。

6 6 . 在 1 9 8 4 年 3 月于巴黎举行的养恤金联委会第三十二届( 特 别 ）会议审 

议这个问题期间，联委会成员指出，虽然养恤金联委会秘书处赞成对总的福利加以 

m 但精算师委员会则赞成对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水平加以限制。联委会成员指出， 

由于设限问题对本基金的精算余额不发生影响，所以应当从更广泛的薪金制度及其 

与应计养他金薪酬的关系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应当从就报酬总数进行调查研究的方 

面来看待它，两者均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之內* 此外，联委会认为，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联委会应当联合进行一次调查研究。

6 7 . 委员会的报酬总数比较只包括从？ 一 1 至 Û — 2 职等的新金和福利数据。 

由于委员会尚未能建立与助理秘书长和到秘书长相当的职等，因此在比较报酬总数 

的范围内来处理这个问题是不可行的。

6 8 . 委员会获悉了某些会员国代表就关于向领取高额应计养他金新酬而缴赛服 

务年数又长的联合国系统退休人员支付高额养恤金的问题提出的看法。委员会虽然 

注意到有些会员国代表对这一类工作人员的养恤金所表示的关注，但它认为任意对 

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加以限制，以解决缴费服务年数长的最高职等工作人员的问题， 

会造成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从而限制了服务年数有限的最商职等退休人员的养恤金 

数额。由于对应计养恤金薪酬设限，以谋求对服务长久的最高职等工作人员的养恤 

金加以限制，可能对应当付给所有工作人员的养恤金有不利影响，委员会认为，不 

应以限制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来解决这个 '问题。如果要实行设限，应当从养恤☆福 

利数额方面来考虑.这项数额是三项变数的函数，即：（a)应计养恤金薪酬，（b)累积 

率和(0)服务年数。

69 . 基于上述，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问题交还给养恤金联委会处理。



第 三 章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服务条件

A .应用诺贝尔抱耶原则所作的比较

1 .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薪酬和联合国制度的薪酬

之间差数的滨变

7 0 . 委员会过去一向提供详细资料，说明每年在联合国的薪酬净额和美国（目 

前的比较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薪酬净额之间的比较。 委员会在前三份年度报告 

中报导了它所制定的办法，这个办法是根振适用于双方的非离国服务工作人员薪酬 

比较这两个工作人员制度的报酬总额。 去年，大会曾要求委员会每年通知它在报 

酬总额下联合国雇员的薪酬和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薪酬之间的差数。 因此，委 

员会责成其秘书处向它提出经常报告，算出两者在报酬总额以及薪酬净额之间的差 

数。差数的计算既以基薪为准，也以报酬总额力准，養将其演变的情况说明如下。

(a) 仅以基薪净额为准的差数计算

7 1 . 和过去的办法一样，这项比较趣续以两个制度下有受抚养配偶而无子女的 

人员的薪酬以及这两个制度的总部为准，联合国共同制度的总部为紐约，美国联邦 

公务员制度的总部是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在计算差数时，也考虑到两地生活费用 

的差别。 联合国方面的数字包括基薪净额和适用于纽约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美国方面的数字只包括基薪净额。如过去向大会所报告的，为计算差数起见，采用 

了大会 1 9 7 9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4 / 1  6 5 号决议核定的相等职等，即联合国

1 至 D — 2 , 美国公务员制度的总等级表GS—9 至 GS—1 8 和高级行政人员 

( SES)。计算所得数值是1 9 8 3 年 1 0 月 1 日至1 9 8 4 年 9 月 3 0 曰 1 2 个月 

的平均数。



7 2 . 自委员会上次向大会和各组级立法机关提交报告以后，美国联邦公务员制 

度发生了一些演变，这些演变在计算差数已被考虑在内：

( a ) 基薪增加；和

(切高级行政人员制度得到进一步执行。

根据提交第十九届会议的一份新的对职等研究的结果，委员会决定，在计算高 

级行政人员与Ü一1 和 D —2 级之间的差数时，应采用向全部有关的高级行政人员支付 

的全部高敦行政人员薪酬的加权平均数。委员会又决定，用以计算？一 5 级差数的 

新加权数分别为：GS—1 5 毅是 0 . 9 2 4  ; 高級行政人员加权数则是0 . 0 7 6 。

7 3 . 联合国薪酬制度有两个主要的演变。 第一是由于1 9 8 3 年 1 1 月和 

1 9 8 4 年 1月之间价格飞液，对纽约基数适用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第1 0 级 

(乘数 6 3 ) , 从 1 9 8 4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这项措施是按照等候四个月的规定 , 

在纽约 1 9 8 4 年 2 月的消费价格指数公布后因个月才执行的.第二是由于委员 

会决定根推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从 1 9 8 2 年 1 0 月起订 

出 1 7 0 . 8 6 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指数，从而纠正薪酬制度中工作地点差价调鉴 

数基数偏低的情况。按照委员会的上述决定，将纽约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增至 

1 1 毅 （乘数 7 1 ) , 自 1 9 8 4 年 8 月 1 日生效。 因此，在计算 1 9 8 3 年10 

月 1.日至1 9 8 4 年 9 月 3 0 日间的数值，所根据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的级别是 

第 9 毅为8 个月，第 1 0 级为 2 个月，第 1 1级为 2 个月。

7 4 . 有关本差数（1 9 8 3年 1 0月 1 日至1 9 8 4年 9 月 3 0 曰）的计算评情，见 

本报告附件一。应当指出，根据薪酬净额计算的差数，目前为1 1 7 . 0 ,  1 9  8 1

年 1 0 月 1 日至 1 9 8 2 年 9 月 3 0 曰的期间为1 1 8 . 2 , 而 1 9 8 2年 10月 1 曰 

至 1 9 8 3 年 9 月 3 0 曰则为11 6 . 5,。

各姐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7 5 . 行政协商会主席指出，各组织注意到联合国系统的工作人员的薪酬净额与



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相等级别工作人员的薪酬净额比较后得出的差数。另一方面，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请大家注意，在计算差数时应报据薪酬总额的比较，正如独立 

职工会协调会召集人的意见一样，这是薪酬相对数额的比较确实的比较。 各组织 

和工作人员对基于薪酬总额比较算出的差数的意见载于下文第9 0 段。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7 6 . 委员会注意到，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薪金毛额从1 9 8 4 年 1 月 1 曰起 

增加了4 % 、比过去每年在十月# 订一次的曰期晚了三个月，而影响到 1 9 8  3 年 

1 0 月 1 曰至 1 9 8 4 年 9 月 3 0 曰的差数关系，以及上文第7 3 段中委员会修改 

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指数的决定。

7 7 . 委员会注意到1 9 8 3 年 1 0月1曰至 1 9 8 4 年 9 月 3 0 曰期间的差数为

1 1 7 . 0  , 这4^差数是在比较了联合国和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净薪酬后算出的。

(b) 以薪酬总额的比较为根振的差数计算

7 8 . 应当指出，上文第 7 1 至 7 3 段有关适用于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基薪和适用 

于联合国人员的净薪酬的演变，也影响到根振薪酬总额的比较所算出的差数，原因 

是薪金是薪酬总额的组成部分。

79.  1 9 8 4 年，委员会在第十六届和第十八届会议上作出决定，特别考虑到 

联合国和美国的人口特性和服务期间的差别。 1 9 8 4 年，根振上述的决定，委 

员会对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和联合国公务员制度薪酬总额中的非商国服务工作人员 

补助金作了比较，并向联合国大会和其他组织的立法机关提出了报告。

8 0 . 应大会第3 8 / 2 3 2 号决议的要求，委员会现以薪酬总额为根据， 报 告  

1 9 8 3 年 1 0 月 1 曰至1 9 8 4 年 9 ^ 3 0 曰期间的差数。联合国和美国薪酬制 

度的薪金和补助金措施有了一些改变，兹将这些改变说明如下。



养恤金福利

8 1 . 自从委员会上一次对薪酬总额作了比较后，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退休办 

法及其适用于联合国人员的部分已有了改变。在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方面， 

新参与人的养恤金累积率以及工作人员和行政当局所需的缴款都已经改变。以美国 

来说，新参与人的养恤金福利包括美国社会安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退休办法，以后, 

美国国会将实行一个新的退休办法，取代公务员制度退休办法。这个新计划预期在 

1 9 8 6 年实行 . 由于这些变动只影响到每一方相当少部分的工作人员，因此， 

对薪酬总额比较的影响是毫不足道的。

8 2 . 根振委员会议定的对薪酬总额的养恤金评佑，得出了以下的养恤金数值：

计划 美国公务员制度退休办法

养他基金计划
25.25 ----------- --------

23.42
— 福利

8 3 . 关于律康保险金，联合国根振委员会建议的一项大会决定，修订了雇主 /  

雇员的费用分担比率。这项决定规定，只要雇主的保险费比额不超过三分之二，单 

身雇主的缴敦就不得多过1.  9 % , 有家庭的雇主不得多过3 .  8 % , 从而改变了 

雇主 / 雇员的费用分担率。

8 4 自秘书处提出了前一份薪酬总额的分析后，许多美国轉康保险计划所提供 

的健康保险福利有了很大变化。 大多数计划明文订出了可扣除敦项、共保和最高 

敦额的条敦，因而減少了提供的福利，增加了雇员所支付的赛用比■额。

85. 根框委员会议定的对薪酬总额的保轉评佳，美国政府目前的六大健康保险 

计划的平均值为《1, 260 .

8 6 . 应当指出，美国公务员制度的雇员目前缴纳1 . 3 % 的薪金毛额，他们在 

6 5 岁退休后可享有美国社会安全制度中的医疗保健计划所提供的保健福利。 对



薪酬总额的保健评倍办法既不包括一名退休工作人员需要缴纳的款项，也不包括他 

取得的福利。 假定所缴付的赛用足以支付得到的福利，那就没有理由修改现行的 

评佑办法。 这正是美国政府在1 9 8 3 年 1月提出修改其公务员制度的薪酬结构 

的基本理由。 因此，委员会决定维持在这方面现行的薪酬总额办法。

人寿保险福利

8 7 . 自上一份研究后，美圓的人寿保险福利没有经过任何重大的修改。 这些 

数值大体上取决于美国的薪金增加额，因为人寿保险福利是取决于薪金额。 在联 

合国方面，它提供死亡抚恤金，而雇员却不必缴付费用。 每一雇员的赛用额已增 

至每年® 2 1 。

职业差别的计算

8 8 . 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决定，今后根据薪酬总额比较计算差数时，应考虑到 

美国与联合国的平均职业期的差别，根振美国政府提供的数播，在 " 6 0 和 2 0 "  

退休规定（年届 6 0 岁而工龄为2 0 年 ）下退休的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工作人员 

中，有 7 3 .  6 %仍留在公务员制度内，停留的年期比正常的退休资格平均超出

3 .  2 5 年。 因此，委员会指示其秘书处在未来的薪酬总额比较中考虑到这一差 

别。这个差别为2 .  4 年 （a  2 5 年 X73. 6 ) ,秘书长已将其包括在本分析内，

薪酬总额的比较

8 9 . 秘书处在附件二倚列了薪酬总额的比较，并调整了纽约与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间的生活费用差别。 根据这个比较算出的差数为1 1 0 .  6 。

各姐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9 0 . 行政协商会主席报道说，各组织注意到根据这♦ 薪酬总额比较算出的差数。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说，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根据薪酬总额比较算出的差数，比



只根框薪酬净额比较算出的更能体现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薪酬关系。 独立职工会 

协调会召集人认为，虽然比较已包括养恤金等因素，但还应考虑到下列方面：起括 

保健福利的许多社会安全福利；美国退休人员的特别规定；美国公民享有的税务利 

益，参与失业保险计划的机会；退伍军人的福利以及离国服务人员不可能得到的一 

系列社会服务。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9 1 . 委员会的成员同意，两个公务员制度的薪酬总额的较是一♦ 不 断 « 的  

工作。 他们注意到，美国公务员制度和杜会安全制度过去一年有很大的发展，而 

且预期它们会有进一步的演变，因此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认为，这些制度在经常变化， 

因此以后必须经常地监测其发展情况。

9Z  一些成员对美国和联合国雇员之间的平均服务期间的差别是否有价值重申 

了过去所表示的保留。 委员会其他两位成员认为，同委员会较早前的决定相反，

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和联合国系统薪酬之间的差数演变应考虑到目前工作时间的差 

异，例如联合国工作人员每年的工作时间比美国政府公仆约少1 0 .  3 % 。 其他 

一些成员认为，由于采用的办法非常复杂，因此应参照发展情况对这种办法作进一 

步审查。

93. 委员会最后决定根据当前制定的薪酬总额中非离国服务人员偿金的比较将 

差数报为 110. 6 ,并决定今后进一步审查和改进这个办法，同时还考虑到所有新的 

发展。 联合国？一 1 至 Ü一 2 级和美国对等职等的薪酬总额的细分见本文件附件 

一表 :B。

2 .  审查薪酬的基准和援额

9 4 联合国大会第3 7 /1 2 6号决议第二节第4 段请委员会"进一步审查确定专 

业人员以上职类薪酬数额的基准，以期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作出有关建议，并在



其后定期提出关于薪酬数额的建议"。 委员会应这个要求审查了一些有关这种薪 

酬的基准和数额的间题，并考虑到大会，五委员会成员的意见，秘书长以行政协调 

委员会的名义在第五委员会上的说明以及行政协调会和行预咨委会的行政协调会、 

国际公务员联会和独立职工会联合会名义提出的意见，

审议薪酬的基准 :

95. 1 9 8 4 年.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审议了四个基本问题，即：

间题 1 . 与比较国比较的基准应否是比较国公务员制度的实际薪酬数额或适用 

的国家数额？

问题2 . 差数的慨念应否变成一个不太合乎实际的慨念，它也许是一个范区， 

在某一既定期间内，差数如果不高于或低于这一范围，联合国薪金比额就应保持不 

变？

问魔3 . 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级的工作人员的薪金应以何种理由确定？

问题4 . 在比较联合国系统和比较国公务员制度时，是否只应根据基本的薪金 , 

或应考虑到薪酬的所有部分？

行政协调会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9 6 . 行政协调会主席以各组织的名义重申，诺贝尔格耶原则继续是确定专业人 

员薪金的有效原则，而且，目前应继续以美国作为适用该原则的比较国。 他又说， 

由于美国公务员制度的薪金再也不能适当地体现国家薪金的水平，因此，各组织认 

为，在比较联合国和美国的公务员制度薪金时，应反映出国家薪金的水平。 他又 

说，如果美国公务员制度的薪金是由美国薪金比较法下的薪金代理人确定的，如果 

能得到充分执行，联合国薪金是可以和它作出直接比较的。 另-•方面，可以将联 

合国薪金同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实际薪金作出比较，然后在确定差数的适当水平



时再体现出薪金比较法所确定的国家薪金水平。 各组级认为, 差数的慨念应继续 

是合乎实际的，并应考虑到薪酬总额比较的结果。 关于确定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 

长的薪金问题，各组织认为这些薪金应根据？ 一 1 至 D — 2 的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 

来推算确定。

97 . 行政协调会主席重申各组织对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等的加薪需要的承诺。他 

通知委员会说，行政协调会将于四月审查这小问题，而行政协调会的建议将提交委 

员会第二十届会i义》

9 8 .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回顾说，联合国从1 9 7 6 年后一直要求增加专业人 

员及以上职类的基薪。 虽然国际公务员联会将在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提出详細的 

技术论点，但他重申了它过去在委员会面前对四个问题的答复。 为了比较起见，

必须采用国家数额。 美国政府在1 9 7 8 年后就没有执行薪金比较法的条款，与 

此同时，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则必须从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征聘人员。 从统计 

数字可见，受聘的人员中，有很大比率是从该职等第一级以上开始的，因此证明目 

前联合国薪金缺乏竞争性。 国际公务员联合会主席又回顾说，联合会一•向主张采 

用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差数。 在经常薪金得到重新审查以前，为差数订出范画的任 

何努力都是不切实的。 他又说，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薪金数额应以推算方式 

确定。 在比较联合国系统和比较国的薪金时，应考虑到薪酬的所有都分，其中包 

格离国服务补助金。

9 9 .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的召集人童申诺贝尔梅耶原则是确定专业人员薪金的有 

效根推。但他又说，问题是在于对原则的解释，根据实际数据必须作出改变，而且 

要更为灵活。 在比较联合国薪金和适用于美国的薪金时，应考虑到包括非公营部 

门的国家数额，也应考虑适用于外交人员的薪金。 他说，差数的慨念应切合实际， 

而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薪金应以推算方式决定。 召集人认为所有比较应根振 

薪酬总额作出。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1 0 0 . 委员会决定，为了完成审议以何种根据确定薪酬的问题，它会着手研究秘 

书处提出的四个问题。 委员会重申其以前的看法，即：诺贝尔梅耶原则继续有效， 

而且，实施关于确定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薪金的原则时，美国应继续是比较国。

问题 1 .与比较国比较的基准应否是比较国公务员制度的实际薪酬数额或 

适用的国家数额？

1 0 1 . 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认为，美国的实际薪酬数额应用来作为比较国的薪酬一 

这是联合国成立以后一向如此，而且，联合国薪金一向与适用于美国联邦公务员制 

度的雇员薪金作比较，而不论适用于其他部分的薪金数额。 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对 

今后的比较作出改变。在这方面，他们回顾说，诺贝尔槐耶委员会以及所有联合国 

薪金审查机构过去一向只提到一个公务员制度，而没有提到任何其他部门。

1 0 2 . 委员会其他成员回顾说，《联合国宪章》第 1 0 1 条第 3 款规定，联合国 

应征聘效率最高和最能胜任的工作人员。 他们同意根据比较国的公务员制度实施 

诺贝尔梅耶原则，但为了比较目的，采用了假定全部执行了1 9 7 0 年美国薪金比 

较法代理人提出的建议后所应达到的薪金数额。 虽然他们同意过去的联合国薪金

审查机构曾提到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但他们指出，这些机构是作为一小参考提到这些 

些制度，同时，他们也建议剧# 情况考虑对外部门的薪金。 因此，他们认为采用 

国家薪金数额是比较的唯一合理根据。 少数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由于 

《宪章》规定征踌效率最高的人员，因此，比较国（国家数额）的最高薪金才是唯 

一根据，而不论薪金比较法有何种规定。 比较法是确定最好的国民数额的一项工具。

1 0 3 . 在讨论期间，有人问是否能找出一些办法，使所在国公务员制度的薪金比 

额表能够作为比较的根据，而且也可通过考虑到国家薪金比额表的定期差数的渠道 

作出合理和合乎实际的调整。



1 0 4 . 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同意，比较的根据应是比较国公务员制度的实际薪酬数 

额。

问题2 . 差数的概念应否变成一小不太合乎实际的慨念，它也许是一个范 

画，在某一既定期间内，差数如果不高于或不低于这一范围，联合国薪金比额 

就应保持不变？

1 0 5 . 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决定，差数必须以合乎实际的方式决定。 一■位成员认 

为，差数应在一小范围内决定，即：在一定时期（五年 ）内，如差数低于或高于这 

一范围，则联合国薪金不应有报大的增加或减少。这种看法与专业人员薪酬的国家 

数额根据的观念相联系，因此联合国薪金额可以每四或五年重新审议一次，使它保 

持在差数范围内。

问题3 . 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级的工作人员的薪金应以何种理由碗定？

1 0 6 . 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认为，由于不可能在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中确立相对于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级的职等，因此，这些级别的薪金应报据：P— 1至 D—2 

级的薪金推算确定。

1 0 7 . 委员会一位成员认为，由于在美国公务员制度中找不到与联合国助理秘书 

长和副秘书长对等的职位，使诺贝尔梅耶原则的实施受到严重打击，因为该项原则 

规定以比较国的职务来街量联合国相等职务。 只有以国家薪金为报振，亦即只有 

在美国外交部才可找到进行确实比较的类似职务，才可消除这种不正常情况0 推算 

的慨念没有明显的理由，特别是如果回顾到这些职等目前的薪金数额是在比较了 一 

群高薪的組约常驻代表团的薪金比额表后才确定的。

1 0 8 . 委员会注意到，现行的联合国薪金比额表，特 别 是 — 1 和助理秘书长级 

的薪金递增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状况0 它认为，在下次审查联合国专业人员及以上 

职类的薪金比额表时，应尽量改正这些不正常情况。



问题 4 . 在比较联合国系统和比较国公务员制度时，是否应根振基新，或 

应考虑到薪酬的所有部分？

1 0 9 . 委员会注意到，大会第3 8 / 2  3 2 号 决 议 第 敦 第 8 段请委员会"每年 

向大会说明联合国雇用人员同美国联邦公务员薪酬总额的差幅 " ， 因此，委员会 

决定今后向大会报告双方所适用的非离国服务人员的薪酬总额的差数计算。

审议薪酬数额

1 1 0 . 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收到了行政协调会1 9 8 4 年 7 月 3 日和4 日在日内 

瓦举行的特别会议上通过的一份声明，该声明谈及联合国共同系统同时面对的三个 

主要人事政策问题。 声明载于本文件附件二。 应当指出，"在审议了情况的各 

种部分后，行政协调会认为它 1 9 8 2 年关于增加专业人员及以上取类薪金的建 

议过去和现在仍然是有道理的。 "

1 1 1。此外，委员会秘书处应要求提供了关于 " 特别薪金方案 " 的资料，在这小 

方案下，美国政府向为数34, 0 0 0 的某些职位的美国公务员提供了较高的薪金。 

这个特别薪金方案由美国人事管理厅经管，它是根据1 9 6 2 年联邦薪金改革法成 

立的。 这条法律授权美国总统在知悉私营企业的薪金大大高于政府薪金，因而在 

很大程度上访碍政府征聘和保留资格良好的工作人员时，提高人员的基薪。 这些 

职业大多数已确定为工程或保健的职业，尽管它们当中有很多是低于G S — 9 级 

的职等。 人事管理斤的官员他计，如果美国政府实族与美国私营郁门对等的全部 

薪金，这些特别薪金有三分之二可取消。 这不是说，特别薪金方案实施了与私营 

部门对等的全部薪金，而是将薪金数额增加到一定程度，使征聘和保留人员的问题 

能维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在特别薪金方案下，根振总薪金表，在平常的十级 

以外再增加9 级。 如果全部适用了增加的9 级 ，参加方案的人员在第1 9 级内有 

资格得到的薪金额可高3 0 % , 而不是一般薪金表的最高1 0 级 （在一般和扩大的



薪金表中，每一级的差别为3 % ) 。 但在实际上，人事管理厅核准的特别薪金大 

多数是没有增加到9 级的。

1 1 2 . 美国总会计厅最近完成了一项特别薪金方案的研究。 总会计处指出，由 

于长期的人员征聘和保留问题，人事管理厅短期内将向美国国会提出立法草案，将 

实施制定特别薪金的权力扩大到更多的职业。 人事管理厅官员通知委员会秘书处 

说 ，有一个挟择办法受到很大的注意，它是把提薪范围增至6 0 % , 而不是现行的 

特别薪金方案的3 0 % 。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1 1 3。行政协委会主席提到行政协调会的声明（转载于本文件附件二），其中重 

申了它认为过去和现在仍然合理的行政协调会1 g 8 2 年关于增加专业人员及以上 

职类工作人员的薪金的建议。 他指出，上一次的审查导致基薪的增加，到现在已 

有十年。 由于各组织所征聘的人员有许多不是来自各国公务员制度，而是来自其 

他方面，所以，各组织发现越来越难以从其他外界机构吸收良好的后选人，原因是 

联合国系统的薪金不具竞争能力；而且，它们的征聘人资中有半数是从该职等的第 

一级以上开始的。 那些征聘保健专家和工程师的组织甚至要采用比较国公务员制 

度所用的作法，即核定专门的高薪酬来吸到这些专业人员。 他特别提到美国政府 

向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提供的补充资料，其中说明了委员会面前的美国特别薪金方案。 

在差数方面，再也不能全部依靠联合国与美国之间的传统比较。 差数中应反映出 

由公、私部门确定的国家数额。 此外，如果以国家数额作为传统差数的根据，差 

数将下降至6 . 8 % ; 如用薪酬总额的比较，则差数将被消除。

1 1 4 . 国际公务员联合会主席又一次代表联合会对行政协调会最近决定重申其增加 

基薪的一致提议表示赞赏。 国际公务员联合会促请委员会建议大会第三十九届会 

议将基薪至少增加1 0 % 。 根据联合国和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之间的薪酬总额比



颇的差数已下降至1 0 9 , 3 的历史最低水平。 此外，美国联邦公务员薪金同私营 

部门薪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最近的数字显示，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薪金必须增 

加 1 8 % , 才能达到私营部门的同等水平。 由此可见，联合国薪金约低于私营部 

门 的 1 2 % 。 由于各组织从私人部门征聘5 0 % 以上的工作人员，人们不禁要问， 

它们能否征聘和保留高质量的工作人员。 关于特别薪金方案的资料已明白地显示， 

美国联邦公务员的薪金比额在许多领城已失去竞争能力。 钮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 

指数的增加不会解决在纽约以外地区的人员征聘和保留问题，工作地点调整数的递 

减性使工作人员蒙受损失，而又一次说明调整基薪是合理的。 工作人员要求加薪 

已等了十年，他们对其合理要求一再被推返感到极为失望。 今后，委员会应经常 

审查和调整专业人员的基薪。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1 1 5 *委员会回顾说，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以大多数票同意，比较的根据应是比 

较国公务员制度的实际薪酬水平。 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牧到了关于美国政府特别

薪金方案的最新资料，其中指出，在与联合国薪金作比较时，没有考虑到美国方面 

的所有对应薪金。 虽然目前实行的特别薪金方案只适用于约3 % 的美国政府雇员 

但收到的初步资料显示，除了适用于1 4 0万美国雇员的总薪金表的薪金办法外， 

实施特别薪金方案的薪金办法超过1 5 0 个。委员会认为，这些补充研究对确定上 

述这类薪金办法的可比较性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求秘书处牧集更详细的资料，说 

明这类薪金办法以及这些方案下的工作人员薪金同联合国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薪金 

的可比较性，然后将这些资料提交以后的会议。 委员会到时会再次审查专业人员 

及以上职类的薪酬数额。

1 1 6 .委员会一些成员注意到在比较联合国系统和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间的薪酬 

时的不正常现象，其中包括：目前采用的一些规约性联邦薪金比额表，而不是某些



较高级别的 “ 没有最高暇额 " 的美国薪金表；在美国方面列入高级行政人员制度 

( 按才干订薪金的薪金办法）；助理秘书长和付秘书长级没有可行的相应比较；过 

去一些薪金审查的根据是同美国联邦薪金作直接比较，而不是同美国公务员制度以 

外的薪金指数作t匕较；很难将诺贝尔梅耶原则，即： "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必须能 

够吸引一国薪酬最高的公同采用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 " 实际 " 薪金慨念相协调。 

这些成员指出，联合国外地服务类别过去一向同美国所在国公务员制度相比较，但 

从 1 9 8 1年以后，就与美国外交人员制度相比较，因此同诺贝尔掩耶，原则的 

" 公 认 " 实施办法相互矛盾。

1 1 7。由于没有明确和最后的资料，说明美国政府向美国公务员制度一些成员提 

供较高的薪金额，又由于对基本城市实族新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类别会使联合国 

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同华盛顿哥伦比i t特区的美国公务员制度薪酬之间的未来差数 

增 至 1 2 4 , 因此委员会决定目前没有理由提高专业人负及以上职类的现有薪酬数 

额。

1 1 8。但是，一些成员认为，鉴于委员会目前牧到的关于特别薪金方案和美国政 

府其他薪金办法的资料不完整，因此不可能判定专业人员的薪金是否足够。 所以， 

委员会同意，在收到上文第1 1 5 段所说的关于美国政府各种薪金方案的其他资料 

后，委员会在稍后时间再讨论此一问题，并甚I酌情况就此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

1 1 9 。关于国际公务员联会要求委员会在1 9 8 5 年重新审查薪金的问题，委员 

会 é 出，联合会可根据议事规则，要求将此项目列入委员会日后会议的议程。

B. 与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有关的事项 

1 .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薪净额

1 2 0 . 联合国秘书处请委员会将部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薪净额问题列入 

其 1 9 8 4 年工作方案。 联合 II同时表示衡平征税基金发生了不平衡的现象，这



是因为佑计1 9 8 2 -  1 9 8 3 两年期终了时可供动用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预期将低 

于资助退税方案所需数额之故。

1 2 1 . 委员会第十九届和第二十届会议都审议了这个问题。 香员会决定讨论与 

归并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为其审议工作的一都分。 在这方面它官先审查将部 

分工作地点差价调盤数并入基薪净额自前是否有必要的问题。

1 2 2 . 泰员会回顾第十二届会议上曾经讨论过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净薪的 

问题。 它在详细审查了这个问题后，曾向大会建议自1 9 8 1 年 1 月 1 H起将工 

作地点差价调整数3 0 点并入基薪净额。 当时委员会还建议了订正薪金表、工作 

地点差价调整数每一点的数额和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订正薪金税率以及决定 

离职偿金必需使用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 大会 1 9 8 0 年 1 2 月 1 7  B第 3 5 /  

2 1 4 号决议核准了番员会的各项建议。

1 2 3 . 虽然拳员会1 9 8 0 年进行的这项合并是以 " 不亏不盈 " 为基础，结果还 

是造成为数® 9 0 万的一次支付费用和约S 1 4 0 万的经常费用。 因此委员会一 

些成员对基金的平衡完全取决于工作人员薪金税的价值因而也就取决于定期合并这 

一点表示关心。 鉴于这项关切，香员会同意进行一项研究以便审查是否有其他处 

理方式以减少定期合并的需要。 大会第3 5 / 2 1  4A号决议第五节第2 段欢迎进行 

这项研究。 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再一次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并在第七次年度报告 

内报告说：

"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未在使用工作人员蘇金税和衡平征税基金来处理退税 

问题方面发现适合目前情况的办法。 只要有关会员国不按大会1 9 4 6年 1 2 

月 7 H第 1 3(工)号，第 7 8(工)号、 1 9 4 7 年 1 1月 2 0 H 第 1 6 0  (工工）号 

和第 239  A和 B (工I I ) 号决议的要求采取必要行动豁免其国民的所得税，这 

种情况就会继续存在。 委员会建议大会不访重新要求还未采取适当行动的会 

员国采取适当行动豁免其国民的所得税，借以促使撤销衡平征税基金 " 。4



1 2 4 . 由于大会未对季员会所提建议采取任何行动，委 ê 会指出，现行工作人员 

薪金税制度和衡平征税基金至少在最近的将来顶期将会继续使用。 由于联合国保 

持的衡平征税基金1982  *- 1 9 8 3两年期必然会发生拖义而且在未来的两年期内会 

继续进一步发生維久，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香员会和大会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委员会注意到如果它湘其后大会都不按大会第973 A(X)号决议规定采取行劲，则 

衡平征税基金的赤字就会记入联合国经常预算的支出，从而成为对其在联合国系统 

工作的国民不征税的会员国的支出。

1 2 5 . 委员会指出，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与在各工作地点服务的联合国官员适用 

的薪酬福利总数的关系和薪金毛额与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的关系可以列为将部分工 

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薪的补充理由。 但是番员会认为目前最叫人信服的理由 

是与衡平征税基金有关的情况。 因此委员会一致认为现在有必要把部分工作地点 

差价调鉴数并入基薪。

1 2 6 . 关于应该并入的数额，委员会获悉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2 0 点并入，就 

可使衡平征税基金增加足够收入，让联合国直到1 9 8 9 年都有能力後行其对退税 

方案的职责。 因此委员会认为观在应该并入2 0 点。

1 2 7 . 委员会审查了修订专业人员以上职类所用工作人员薪金税率表的问题，作 

为其审议并入问题的一部分工作。 但它指出，假 如 1 9 8 1 年所作并入未修订工 

作人员薪金税率，则总数达S 2 1 0万的这笔经常费用或可免除。 因此它决定核 

可其秘书处所建议的一个程序，这样就不必修订现在适用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程式。 

但它注意到如某要在不亏不盈的基础上进行这项合并，就必须将没有主要受技养人 

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稍稍调低。 如某不予调低，则这类工作人员的实得工资就会

受到减损。

1 2 8 . 委员会注意到对所有超过® 9 0 ,0 0 0 的收入，现行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完 

全一样。 而有七♦ 总部，特别是在比较国内，对超过》9 0 ,0 0 0的各级收入都采



用了累进税率。 因此委员会认为对收入超过® 90 ,  000的工作人员的薪金税率应 

该采用某种累进制。 除了没有主要挟养人的工作人员某普收入级别工作人员薪金 

税率的这些改变和采用对收入超过S 9 0 , 0 0 0 # 采用累进的较高的工作人员薪金税 

率外，工作人员薪金税率应该保持不变。

1 2 9 . 委员会接着审查现有薪金毛额水平和应计养恤金薪酬及确定离职偿金两者 

所使用的数额。 如前所述，为了使与并入有关的费用保持在最最起码的水平，委 

员会决定目前除了上述改变外，对工作人员薪金税率将不作改变。 如果将部分工 

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薪，而所得薪金净额是利用现行工作人员薪金税程式总和 

计算，那么所得出的薪金毛额就会比目前适用的相应薪金毛额高出不等的百分比。 

如果要保持并入后薪金毛额与决定离职偿金所用应计养恤金薪酬间的固定关系，而 

任何工作人员在决定离职偿金所用应计养恤金蘇酬数额方面都不遭受减损，那么某 

些工作人员在决定离职偿金所用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数额上就会增加，从而导致与合 

并有关的额外费用。

1 3 0 . 在这方面，委员会说大会1 9 8 0 年 1 2 月 1 7 H第 3 5 / 2 1 5号决议核准 

酌情应用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数和/ 或消费品价格指数调整应计养恤金数 

额的双重办法。 大会 1 9 8 1 年 1 2 月 1 8 H第 3 6 /4 5 9号决定又核准调整按工 

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指数决定离职偿金所用数额的办法。 由于这岡个表都 

各自有其调整程序，同时为了避免使决定某些水平离职偿金所用应计养恤金薪酬数 

额进一步增加，委员会决定没有必要使合并后薪金毛额与决定离职偿金所用薪酬数 

额两者间保持固定的关系。

1 3 1 . 香员会向其秘书处提供了上述准则，并要求进行其他各种计算，提交泰员 

会第二十届会议以便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审议。 其后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审议了

其他文件，下面是它的反应、决定和结论。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

1 3 2 . 行政协商会主席说各组织赞同利用 " 不亏不盈"办法自 1 9 8 5 年 1月 1 

日起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2 0 点并入基薪净额的建议。 关于改 .变收入超过 

S 90 ,  000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各组织认为虽然这项改变意在反映外界税率通常 

采用的累进制，但就联合国范围而言，工作人员薪金税作用正好相反，是用来从薪 

金净额推算毛额。 如将收入超过《 9 0 , 0 0 0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提高，将会产生 

两种结果：第一，最高职等工作人贾的薪金毛额看起来好象增加了，即使这种增加 

并无实际意义。 第二，对作为这些高职等人员离职偿金决定基础的数靓应用提议 

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将使离职偿金数额减低，从而需零考虑采取过渡措施。 由于 

这些问题，各组织认为目前不应使用提议的税率。 各组织同意秘书处的建议，暂 

时摘置合并后薪金毛额与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两者的关系，以便番员会审议应计养 

恤条薪酬数额问题和提出具体建议。

1 3 3 .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回顾说，合并应该与定期修订薪金同时进行，以免基 

薪因为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的递减而受到购买力减低的损失。 国际公务员联会提 

议在食促作出结论前先仔细研究工作人员薪金税、薪金毛额、应计养恤金薪酬与离 

职偿金间的相互关系。 它还提议进一步研究调整离职偿金的数额，因其]1>勾买力已 

经大为减损。 国际公务员联会怀疑提高超过® 9 0 ,0 0 0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是否必 

要，因为无论如何应计养恤金薪酬仍然不变，所以对工作人员毫无意义。 国际公 

务员联会注意到产生合并的需要主要只是满足一个组织和一个会员国的需要。

1 3 4 .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召集人促请香员会确保进行合并时不使工作人员受到摘 

失。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1 3 5 .委员会审查了它面前的所有文件并考虑到各姐织和工作人员的意见后，重



申其先前的看法，即现在该是自1 9 8 5 年 1 月 1 日起将工作地点差价调養数2 0 

点并入基薪净额的时候了。 委员会也同意提交给它的计算结果显示任何工作人员 

都不会因为合并而受损失，只是有些人会暂时获得一点小利。

1 3 6 . 委员会同意对没有主要受挟养人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作小小改动，因为不 

稍作调盤，有些工作人员就会因为合并而在实得工资方面受到损夹。 委员会也同 

意应该对牧入超过S90, 0 0 0 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率采用累进制。 它注意到行政问 

题协商会对这方面表示的关切。 但它认为虽然采用这种薪金税率似乎会使多数高 

级人员的薪金毛额增加，但这种增加并无实际意义，而且长远看来这项改变也确有 

必要。 至于各组织关切采用这种薪金税率将使离职營金降低，委员会认为可采取 

过渡措施来保护既得权利。

137. 因此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采用附件三和四所列加和减所用的薪金毛额表和 

按照每一小指数点所列工作地点差价调靈数，这是自 1 9 8 5 年 1 月 1 日起将工作 

地点差价调整数2 0 点并入得出的。 委员会又决定建议大会自1 9 8 5 年 1 月 1 

日起采用附件五所列专业人员以上职类所用订正工作人员薪金税率。

138. 委员会请大会注意应用附件五所列工作人员薪金税率将使最高职等工作人 

员的离职偿金数额减少。 因此它决定建议对1 9 8 5 年 1 月 1 日以前加入联合国 

共同系统的工作人员采用过渡措施，以确保按订正工作人员薪金税率给予的薄职偿 

金数额不低于按现行工作人员薪金税率给予的嚴职偿金数额。 对 1 9 8 5 年 1 月 

1 日以后加入联合国共同系统的工作人员，离职偿金一律按订正的工作人员薪金税 

率表计算。

1 3 9 . 委员会注意到虽然采用 " 不亏不盈，’办法可以消除合并方面的所有主要费 

用，但不可能消除所有费用。 为确保不使实得工资因合并而受捕，合并后工作人 

员薪金税率凡遇有小数点时必须一律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盤数。 这样一来，某些 

工作人员就会得到一点小便宜，但这种便宜将在一、两小月内消除。 这将弓I起一 

笔一次支付的费用S 2 5 万。 还应注意一点，即基薪增加所用工作人员薪金税额



是累进的。 这种固有的累进制是用来反映国家税收率累进办法的。 但是在应用 

负的工作地点差价调盤数等级时，基薪就会减少薪金净额每增值一点的统一比率

0 .  8 % 。 有鉴于此，若干工作地点因为这项合并，其工作地点差价调盤数的等 

级将从正数或零变为负数，每年将承担额外费用约《 2 4 万。 这笔费用要在两至 

三年以后才会消除。

1 4 0 . 这方面委员会从联合国获悉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就需缴 

国家税捐的联合国官员的退税办法进行了进一歩讨论。 因此委员会决定请秘书长 

将进一步发展告知它。

1 4 1 . 委员会再次决定重申其早先的意见，即应寻求使用工作人员薪金税和衡平 

征税基金以外的其他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委员会又决定重申以前提出的一项请 

求，即大会不妨重新要求尚未采取适当行动的会员国，采取适当行动截免其国民的 

所得税，借以促使撤消衡平征税基金。

2 . 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 4 2 . 回顾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1 9 8 2 年下半年和1 9 8 3 年上半年曾在几 

小主要工作地点进行过逐地的调查。 对这些调查收集的资料所作初步研读显示某 

些工作地点的现行差价调整数等级似乎过高。 委员会所属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问 

题咨询委员会（差价调盤数咨委会）第八届会议和续会都曾审议了这些调查。差价 

调整数咨委会请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和第一届特别会议注意调查结果方面的具体困 

难。 委员会审查了差价调盤数咨委会的报告后，在第一届特别会议上以协商一致 

意见协议暂时不对各工作地点的差价调鉴数等级作出决定0 委员会这项意见及各 

种决定已在第九次年度报告增编内递交大会。，

1 4 3 . 大会第3 8 /  2 3 2 号决议第二节第1 段关切到"尽管发现工作地点差价 

调整数高于新近生活费指数调查结果所认为合理的数额，但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去P来能纠正目前一些工作地点的差价调整数的等级 " ，同时注意到"委员会为改善



工作地点差价调盤数制度所作的努力，并请委员会在这方面特别加快采用大会1979 
年 1 2 月 1 7 日第3 4 / 1  6 5 号决议所要求的衡量生活费用的订正方法，以改善 

联合国薪酬的调鉴办法，使其更准确地反映各工作地点生活费用的差别，’， 吁请 

" 联合国共同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和工作人员同委员会充分合作，实施工作地点 

差价调鉴数制度，’。

1 4 4 差价调盤数咨委会1 9 8 4 年 5 月 7 目至2 3 日在日内瓦劳工组奴总部举 

行第九届会议，它对议程上各项目的建议已提交委员会审议。 具体地说，差价调 

盤数咨委会就纽约的生活费用调查（关于价格和按这一制度基数计算的工作地点差 

价调整数的问题），和日内瓦，伦數，蒙特利尔， 巴黎^ 罗马> 維也纳、和华盛顿 

特区的生活赛用调查提出了建议0 差价调整数咨委会还向委员会提出关于对外地 

每小工作地点遂一进行调查^ 币值波动对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等级的參响、和应付 

货市突然大幅贬值和高度通货膨服的特别措施等方面的建议。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的意见

145. 行政协商会主席赞同差价调整数咨委会关于纠正組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指数低报的情况，并指出行政协调会非常重视这小问题。 他赞扬差价调鉴数咨委， 

会第八^ 九两届会议和委员会1 9 8 3 年 1 1 月举行的特别会议处理生活费用调查 

的方式。 他注意到委员会秘书处和差价调整数咨委会所作的细致工作，认为分析 

中所采用的高度技术和客观标准加强了各组织对实施联合国薪金制度的信心。

146. 行政协商会主席赞赏差价调整数咨委会处理外地工作地点生活费用调查问

题的方式，但重申对积压的有待最后处理的调査工作表示关切。 他注意到公务员 

制度委员会秘书处加快调查数据处理的努力，这是行政协商会支持的。

1 4 7 . 关于对日内瓦和维也纳工作地点差价调盤数停止作货币升值的调整问题， 

行政协商会主席表示行政协商会主张冻结因这项调整而得出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等缴，直到按当地消费品价格指数调盛的工作地点差调整数赶上全日指数时。他 

同意差价调盤数咨委会的建议，在未来的工作方案内列入递减分析法来计其工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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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差价调整指数的房租部分，并要求审査. 立房租限度的方法。 他注意到差价调 

盤数咨委会未能就养恤金领取人特别指数提出建议，以及它已请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秘书处扩大研究范围。' 他欢迎处理当地货市突然大幅贬值的特别措施。

1 4 8 .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说工作人员对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间题极为关切，这 

- ■点可从委员会主席收到的数千封关于这个间题的电报和信件得到证实。他指出差 

价调签数咨委会的最后具有决定性的结论是所有有关方面的艰苦工作已获得成果， 

他代表联会对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这个极力复杂的问题找出了技术性解决办法表示 

非常感激。他还注意到行政协调会已经审查了差价调整数咨委会现有各项建议的财 

政和行政方面，该会一致要求立即充分执行这些建议。他重甲工作人员要求按照委 

员会《规约》第 1 l(û)条自 1 9 8 3 年 8 月 1 日起立即充分纠正作为制度基地的工 

作地点差价调鉴指数。

149.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召集人对差价调整数咨委会成功地对各总部工作地点最 

后一轮生活费用调查遭遇的困难和议论纷绘的问题取得确定结论表示替赏。他促请 

委员会充分赞同差价调整数咨委会的技术性建议，并要求对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 

所作纠正应自1 9 8 2 年 1 0 月 1 日起生效。他认为对工作地点差价调蕃数制度这 

项耽误了很久的重新调准将因充分执行差价调整数咨委会关于纽约指数的各项建议 

而获得部分纠正。他赞同关于养他金领取人特别指数的建议，并欢迎对当地货币突 

然大幅贬值特别措施所建议的参考。

150. 以日内瓦为基地的各组织的工作人员代表表示支持差价调整数咨委会关于 

日内瓦与纽约间生活赛用关系的建议，并强调需要纠正这个制度基本城市的工作地 

点差价调整指数。她认为对日内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等级因货币波动所作脑时调 

蹇程序应该继续延用，直到找到永久解决办法时为止。她认为由于工作地点差价调 

整数制度固有的递减性，这样做有其必要。她注意到取消补偿货币波动的4 个增值 

点将使？ 一 4 职等第六级的工作人0 每月损失约雄9 0 。

^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钮约的生活费用调査

( a ) 价格方面的问题

1 5 1 . 关于纽约生活费用调查特别是价格方面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差价调鉴数 

咨委会的研究结果，即价格数据的收集和与其有关的调赛是按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核 

准的方法进行的。

(b) 制度基地纽约的工作地点差价调盤数水平

1 5 2 . 关于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養指数水平的问题，委员会 tü顾差价调整数咨委 

会第八届会议续会时曾指出，由于1 9 6 4 年 （当时日内瓦是制度的基地）和1974 

年 （基地从日内瓦换到纽约）决定钮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指数时所使用的某些程序， 

可能对組约工作地点差价调喜指数造成严重的歪曲。它又指出，过去衡量纽约生活 

赛用指数所作的调查，采用了日内瓦和纽约两地政府组织牧集的价格或物价管理机 

构在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专家委员会指导下牧集的价格，或兼用两种价格。这一程 

序同样可能对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造成歪曲。差价调整数咨委会认力上述几种 

因素造成的共同结果，其中每一因素都对2 0 年来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蕃指数起着 

重要的作用，必需深入审查以确定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受影响的程度。

153. 委员会注意到差价调整数咨委会关于造成多年来低报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 

整指数理由的调查结果。一名成S 保留他对调查结果的立场。调查结果慨要如下。

基地从纽约搬回到日内瓦

1 5 4 联合国工作地点差价调盤数制度的基地是根据大会1 9 5 5 年 1 2 月第 

975 ( X ) 号决议设立的薪金审查委员会确定的。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建议共同制度 

的基地应该是日内瓦而非纽约，而日内瓦1 9 5 6 年 1 月 1 H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的等级应当是0 。同时薪金审查委g 会确认这使得日内瓦 " 损失 " 2 % , 因为按纽 

约基地 1 9 5 0 年 5 月二 1 0 0 , 则现行指数应该是1 0  2 。各主要工作地点的差



价调整数是按日内瓦为1 0 0 ( 0 级 ）来比较计算的。

1 5 5 l 在日内瓦为制度基地期间，曾分别于1959、 1 9 6 4 和 1 9 6 9 年进行 

了一次遂步调查。在收集供比较用的价格时也采用了同样基本程序。日内瓦的价格 

是由各州统计局的官方工作人员收集或由劳工局根据工作人S 本身提供的资料直接 

向他们经常惠顾的商店收集的。纽约的价格主要是由美国劳工统计局提供的，也就 

是它每月对价格所作经常调查得出的价格，

1 5 6 . 另一次逐地调查是1 9 7 4 年进行的，目的是要执行大会决议，把基地搬 

回到纽约。现行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指数与新的遂地调査结果西者间的差别达6. m ,  

经过若干调整和纠正后，已将差别减至2L 7%并适用于日内瓦指数。

1 5 7 . 从上所述可以注意到，薪金审查委员会1 9 5 6 年和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 

专家委S 会 1 9 7 4 年所采措施发生的可衡量效果是8. 6% , 这代表基地从組约搬 

迁时日内瓦 " 损关 " 的2 % 和 1 9 7 4 年基地从日内瓦搬回到纽约时的差别6. 5% 

两者的混合结果。

日内瓦和纽约两地遂步调查的分析

158. 1 9 7 8 年 1 0 月对日内瓦 / 组约进行了一个新的比较调查。 由于美国劳

工统计局停止计算和公布平均价格，纽约的价格收集工作直接由国际公务S 制度委 

员会秘书处在联合国工作人员惠顾的商店内进行。现行指数与新调查所获指数两者 

的差别为17. 4 % . 差价调整数咨委会一名成员对所有因素仔细审查后，得到的结 

论认为 17. 4%中， 约有9.  4 % 是因为1 9 7 7 年 1 0 月价格调查中纽约规格和 

/ 或商店改变而致。

1 5 9 . 差价调整数咨委会1 9 8 3 年 5 月第八届会议在罗4 第一次审议使用委员 

会核准的方法对£ 黎所作遂地调查结果时，调查结果与当时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的差别达1 5 % 以上。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对1 9 7 8 年在日内瓦进行的调查也作了 

类似上述的分析。秘书处的结论认为某些差别固然是因为办法改变和办法的应用，



但大部分差别（9. 8 % ) 则归因于上述曰内瓦调査的因素，虽然期间不同，但两者 

规格改变的影响以及项目素质改进和 / 或当地消费品价格指数变动的影响则相似：

日内瓦为9 .  4 % (  1 9 7 8 年调查），巴黎为9 .  8 % ( 1 9 8 2 年调查 )•

基地城市价格收集方法改变的影响

1 6 0 . 蛋然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于1 9 8 2 年 1 0 月收集了纽约的价格，但 

却无法取到劳工统计局有关这段期间的价格， 因此只好用劳工统计局最近提供的 

数据即 1 9 7 7 年 1 0 月的价格数振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在纽约收集的全面 

数据来作比较• 选来用作比较的项目以1 9 7 4 年日内瓦 / 纽约的比《较为准，亦

即制度基地/人日内瓦搬回到纽约那一年. 一共进行了两次作业， 第一次作业把 

1 9 7 4 年比较所考虑的但1 9 7 7 年价格收集未取得的那些项目的比率假定为K  

第二次作业则未把它们列入计算， 第一次作业完成时注意到使用劳工统计局价格 

使得应用于纽约的价格比率与其他工作地点适用的价格比率平蝴增加，郎所有项目 

增加& 3 9 6 ,不包括住房的项目增加10. 7 % .  第二次作业结果又高了一些，分 

别为8. 4%和 1 0. 996. 将这些结果与根据工作人员所提资料计算的订正各个期 

间指数合并，则所有项目的结果分别为10. 8 %和 10. 9 %. 在此必须注意的是

决定采用劳工统计局1 9 5 9 年纽约平均价格时日内瓦是制限的基地，而且日内瓦 

为基地时和基地搬回钮约这两段期间都采用同样程序.

161. 委员会注意到差价调整数咨委会的研究结果即采用三种不同办法所作分析 

结果都导致了同样结论，即超过2 5 年内所发生的情况使得制度基地的工作地点差 

价调盤数比实际指数为低. 差价调整数糖作业绪果，断定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 

数低极的最佳佑计是9. 6%. 如果要纠正这个低极的百分比，则纽约 1 9 8 2 年 

1 0 月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指数应为170. 861

1 6 a 委 g 会一名成员提出两个问题：即差价调整数咨委会分析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秘书处和劳工统计局直接收集的价格比较所得结论是否有效，加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秘书处所用商店是否根据关于收入水消赛结构和价格水平的某些假定而选择 

的， 秘书处解释说，这些商店是从工作人员完成酌购买点调查内所列名单中选择 

的，并按一项住房调查结果所确立断工作人员地城分布情况分发。 这名成员认为 

订正纽约基数将造成加薪，从而使美国 / 联合国薪酬的差数117改为 124  ̂ 这个 

差数超过了征聘和保留最高素质工作人员所必需的差数。 不采用劳工统计局方法 

这项决定是造成纽约基地低极的主要理由。 联合国所作调查过去曾把某些支出项 

目如服装提高到比劳工统计局数据高出多达3 7 % , 其他项目则没有理由地减低了》 

改用联合国支出型态后，价格增高1 0 %之多。 劳工统计局的调查方法所涵盖的 

范圃广泛得多，包括纽约市地区的1, 8 0 0 多家商店， 这个方法反映的纽约生活 

赞用比较正确，应予保留， 对纽约基地作重大订正是不合理的 .

1 6 3 . 委员会对所涉问题仔细讨论后，同意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这种异常现 

象 必 须 纠 正 因 此 ，它决定按照其《规约》第 1 l(cî)条，将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 

整数提高9. 6 % ,按差价调整数咨委会的建议，自 1 9 8 2 年 1 0 月起播至170.

sa

1 6 4 委员会接着讨论调整組约指数的执行问题 .在这方面它注意到国际公务 

员委员会代表的意见，以及独立联工会协调会代表的意见，前者主张1 9 8 2 年 10 

月指数170. 86应用来调整所有工作地点的差价调善数等级，并追溯至1 9 8 3 年 

8 月 1 日，后者主张追溯至1 9 8 2 年 1 0 月 1 日. 委员会也考虑了其他可能，

即适当订正后自1 9 8 4 年 8 月 1 日起采用调善的指数和在1 2 至 1 8 ♦月期间内 

逐步调整纽约指数，

165. 委员会审议了这方面有关的所有问题并考虑到行政协调会强烈促请它立即 

充分实施差价调盤咨委会 6̂ 建议后，自 1 9 8 4 年 8 月 1 日起应用纽约调整的指数 

来决定所有地点的差价调整等级，并了解到一些组织 0̂ 费用将由其他组织所获节省 

抵销一部分，以及各行政首长将通过每一组狭的预算过程采取所需的必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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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点 曰期 10月

H内瓦 83.10 101». U

伦敦 85.U 91.5

蒙特利尔 82.11 80.5

巴黎 83.3 9k.8

罗马 85.5 75.5

维也维 82.11 86.5

华盛顿特区 82.11 92.7

外地工作地点的生活费用调查

1 6 8 . 委员会注意到差价调善数咨委会向公务员制度务员会秘书处所提与外地工 

作地点生活费用调查有关的调整价格和如权数据程序的建议》 它并核准差价调替

数咨委会关于决定执行调查结果的适当数糖的建议。

委员会根据差价调整数咨委会的建议审议其各项决定所渉经#问题的情况载于下文 

第 171至 173&

1 6 6 . 委员会一名成员所表示的不同意见载于附件七„

各主要工作地点生活费用调查的结论

1 6 7 . 委员会指出根据其对调查数据所作审查，差价调整数客委会同意纽约和 

其他六小总部工作地点及华盛顿特区生活费用的相对关系。 委员会决定核准差价 

调整数咨委会建议的相对关系， 下面叙述生活费用调查结果详情以及调查当日的 

各种现行指数的比较：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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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值波动对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的影啊

169. 回顾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同意对于遂地调查期间当地货币大副升值的工作 

地点的差价调盤数等级应予调整. 按照这一决定，分别对日内瓦和维也纳 6̂ 工作

地点差价调整数等级作了四♦乘数点和一小乘数点的调鉴 . 差价调整数咨委会应 

基地设在日内瓦的各组织之请审查这一问题时，决定认为遂地调查的结果已经考虑 

到所有有关因素，包括当时的现行汇率，因此没有必要对应用遂地调查结果所要求 

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另外再作调整.

1 7 0 . 委员会审议了差价调整数咨委会的意见后，决定对日内瓦和维也纳工作地 

点差价调整数等级分别所作四♦ 乘数点和一小乘数点不应在1 9 8 4 年 8 月 1 日生 

效.但委员会注意到这一现象的特别情况决定这一作法不得作为今后可以援引的 

先例.

委员会的决定所涉经费问题

1 7 1 . 委员会在按照议事规则第3 3 条对调整纽约指数及随后调參其他七♦主要 

工作地点指数作出决定前，请行政协商会提出这项行动所坡经赛的慨震 -它还请 

求执行秘书提出这方面的报告，

1 7 a 摘据所收到的报告，委员会确认提高工作地点差价调，数将涉及#用问题 

但也会因为日内瓦和维也纳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等级如上所述自1 9 8 4 年 8 月 

1 日分别降低四♦乘数点和一小乘数点而获得节

173. 因此姿员会指出，其关于七小总部工作地点和华盛顿特区工作地点差价调 

整数等级的决定对联合国共同系统引起的全面经赞如下： 1 9 8 4 年为《 2, 833, 

800; 1 9 8 5 8 为《6, 654, 600; 198畔 为 $ 2, 048 , OOCL



应付突然大幅贬值和高度通货膨胀的特别措旅

1 7 4 . 委员会核准差价调盤数咨委会建议的下列程序，以应付当地货市与美元对 

比汇率突然大副贬值，这种情况需要将工作地点差价调察数乘数点降低1 6 点以上 :

( a ) 第一 ♦ 月按下述公式降低现行乘数点：

指数点降低总点数一1 6
-  +  1 6 ♦ 乘数点；

( b ) 第二♦ 月 . 如系差数超过1 0 点，将以前未应用的乘数点所糸差额减低 

5 0 0/0. 否则就应用剩余的全部点数 .

( C )第三♦ 月，将乘数点降低到按特别措施最切决定的未应用的剩余点数 .

1 7 5 . 番员会决定因为遂步减低而得出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临时等级不应看作 

是固定权利.



第四章

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的服务条件

A. 侨居津贴

1 7 6 . 委员会在其第九次年度报告内报告说已确定侨居津贴的决定方法。此外， 

报告内载列委员会已同意在试行基础上根据明确痛定的情况给予具有侨居身份的工 

作人员房租津贴。6 委员会秘书处应委员会的要求，在委员会第九届会议上提出了 

一份文件，其中载有供委员会通过的最后计划建议，以确定侨居身份工作人员的房 

租津贴。

1 7 7 . 委员会于收到各组奴和工作人员代表提出的意见后，决定趣续进行试行计 

划 ，并将在第二十一届会议重新审查一般♦ 务职类的国际征聘人员的房租津貼问题0

总部以外各♦工作地点一般最佳 

服务条件的普通调查方法

178. 委员会在第十九届和二十届会议上审查了总部以外各小工作地点一般最佳 

服务条件的普通调查方法。 提交委员会审议的方法是在公务员制度委会秘书处、 

各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代表进行三方技术讨论后由委员会秘书处起草的。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看法

1 7 9 .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的详细意见载于委员会第十九届和二十届报告内。行政 

协商会主席认为行政协商会最基本关心的间题是使调查方法平衡兼顾，在这方面各 

組奴认为应按雇主的花费而不是按市场价值计算附加福利。 各组织同意调查方法 

内所载的想法，即由薪金调查专家在拥有5 0 名以上当地征聘人员的工作地点进行 

全面调查。 不过，提交给委员会的调查方法不应提及按外头雇主所雇人员的人数 

进行加权；也不应在拟订薪金表时考虑工作人员在某一级别的服务时间。 各组织



建谈对提议的不计养恤金津贴提供稍微更确切的准则，并向委员会提出一份文件， 

其中载有关于方法草案的若干详细建议。

1 8 0 . 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也提出了一份文件，谈到了调查方法中廣际公务员联 

会不表同意的一些基本方面。 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只有当当地的薪金调查委员会 

提出要求时，薪金调查专家才应参与调查。 国际公务员联会也要求对所调查雇主 

人数采灵活态度，并主张不应向下调整薪金以反映更短的工作时数。 国际公务员 

联会養成根据市场价值定出附加福利的数额。 联会也同意行政协商会的看法，

在将对数加权数纳入调查方法之前应先予以试验，并应册1除提到回归分析之处。

1 8 1 . 独立职工会协调会召集人欢迎所提出的方法，特别是欢迎这项方法设法改 

正：联系的问题，调查过程中的廷误、福利的计算和路时调鉴办法。 他还建议在 

执行所提出的办法之前先对某些技术性的方面作出试验。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1 8 3 .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就方法草案所要作出的更改对其秘书处提供了指辱， 

并同意进一步审议行政协商会和工作人员代表可能提出的更改草案。 委员会第二 

十届会议核可了将于1 9 8 5 年 1 月 1 日颁布生效的普通调查方法。

1 8 3 . 其后委员会决定按照实施调查方法所得的经验在第二十五届或二十六届会 

议审查总部以外各工作地点当地征聘人员一般最佳服务条件的调查方法。 它还认 

为在此同时应审查总部调查一般最佳服务条件的方法，以确保两种方法保持一致。

C . 纽约一•般最佳雇用条件的调查

1 8 4 . 作为其规约第1 2 条所规定责任的一部分，委员会调查了纽约一般事务人 

员、工繁和工匠及警务职类以及新闻助理人员和要游协调员的一般最佳服务条件。 

本报告附件八载有建议给联合国秘书长，开发计划署署长和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的 

最后薪金表0



D. 罗马一般最佳雇用条件的调查

1 8 5 . 委员会也调查了罗马一般事务职类工作人员的一般最佳雇用条件. 本报 

告附件九载有向粮农组织总干事和农发基金主席建议的最后薪金表 .



第五，

适用于踊小职类的服务条件

A. 健康保险

1 8 6 .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注意到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大会第3 8 /2 3 2和 

3 8 /2 3 5号决议分别向委员会提出四个要求，请其就共同系统各组织所要提供的保 

健福利作出进一步研究 . 这四个要求为：

( a ) 就用作比较的公务员制度在提供保健福利方面的做法作出更多的研究；

(b) 全面审查离职后健康保险的承保范围，并特别注意当地征聘外勤人员的问 

题；

( C ) 审查适用于共同系统各组织各工作地点的费用分摊方式，以便各组织与工 

作人员之间能够分摊健康保险费用；

(力强制规定必需参加各组织的一项或多项保险计划 .

1 8 7 . 委员会在审查这四项要求所涉及的考虑因素时，于听取了各组织代表和工 

作人员的意见后指出以下各点：

( a ) 综合审查用作比较的公务员制度和共同系统各组织各工作地点的保健福利 

将是复杂而费时的一件工作，而且用处不大，因为这项审查只适用于在美 

国的各工作地点.

( b ) 因为委员会尚有大会交办的其他几小优先问题要处理，它决定将高职后健 

康保险的问题列入第二十一届会议的议程 .

( 0 ) 委员会曾建议大会就i.人保险#湘家庭保险额所»}時额时匕胺工作人员所要承担 

的费用采行费用分摊方式. 大会已通过了这些建议 .

( d ) 行政协商会已同意就强制参加健康保险计划的问题进行一项研究，因此， 

委员会决定在收到和分析行政协商会的报告后就此事向大会提出掘告 .

- 57 -



1 8 8 . 委员会在第十九届会议上就各组织代表和工作人员提出的看法审议了委员 

会秘书处编制的一份件，其中关于共同系统方面载有：

( a ) 委员会从行政协商会收到的关于资深服务人员的数振；

( b ) 就绩优服务人员所作的一些政策审议，

1 8 9 .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报告载有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及对此事的 

详细审议 .

1 9 0 . 委员会回顾其第十八届会议所作成的决定，即在某些情况下给予资深人员 

薪级是合理的，但不应自动给予这类薪级 . 其后委员会讨论了各项建议的详情， 

并注意到在各组织所提议的计划下，将有5 8 名专业人员和256名一般事务人员受 

到，响，但不包括联合国和教科文员在内，这兩个組织未提出资料。 委员会很. 

关心必须保证正当处理这一问题的任何建议应考虑到工作人员业务表现的问题，并 

表示有必要在这方面谨慎从事 .

191 . 委员会回顾说， 多年来就专业人员和更高职类采行的薪金表已经历了相当 

的演变. 为了对不同级别的资深人员有某种认可—— 目前正设法再寻求这种认可 

—— ，各种薪金表有相当程度的重复 . 委员会指出，给予额外薪级以照顾服务年 

资并不是用作比较的公务员制度所采行的做法。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似无任何理 

由可在联合国系统内给予专业人员和更高职类人员这种薪级 . 但它同意有些工作 

人员尽管表现优异，却因除其他因素外受到取务分类的限制而不能被考虑提升到更 

商一小职等 . 委员会认为，就这些工作人员而言，在符合下义第19311所概列的 

条件的情况下，可给予高度优异的工作人员高于薪金表的额外一小薪级 .

1 9 2 . 关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和其他当地征聘职类，委员会指出在当地有相应做 

法的3 4 个工作地点，其薪金表已列有資深薪级 . 因此，委员会认为对这些工作 

地点不需要再采取进一步行动 . 至余其余的工作地点，委员会决定在特殊情况下 ,



当工作人员尽管表现优异却因他们不能控制的情况而无法被提升到更高职等时，可 

给予他们商于薪金表的额外一小薪级 .

1 9 3 . 因此，委员会按照规约第1 0 条(b)敦，决定建议大会就专业人员（？一 1 

至？ 一5 ) 给予他们一个单一资深薪级，但其标准是该工作人员需(a) 在共同系统 

内服务2 0 年，和( b ) 在某一级别的最商职等服务了五年 . 委员会还决定，各组 

织应确保其服务完全令人满意 . 委员会建议该制度于1 9 8 5 年 1 月 1 日生效.
委员会决定不对D— 1 和 D — 2 级别的工作人员增加资深人员薪级的问题作出建议， 

因为他们的表现已通过职业提升或任命到这些职等而得到各组织的认可 .

1 9 4 . 按照规约第1 2 。1 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建议各组织的执行主管按相同的 

标准和执行日期，对目前未定有资深人员薪级的各工作地点的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 

职类的人员采行类似的资深人员薪级 .

1 9 5 . 委员会指出，目前在有些组织服务的工作人员由于在所建议的执行日期之 

前即已从事工作和由于现有程序，将享有既得权利，但新征聘的工作人员应受新程 

序的约束 .

1 9 6 . 委员会也请各组织就适用这种办法所得的经验及在减轻资深服务的问题方 

面所产生的效果向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

1 9 7 .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也认为款额不应计入养恤金，但经各组织代表和工作

人员的要求；它在第二十届会议上再度审查了资深人员薪级是否应计养恤金的问题• 

经过相当的讨论，并考虑到赞成计入养恤金的意见和养恤金联委会秘书处的看法认 

为这样做只会对养恤金基金的实际余额造成微不足道的影啊之后，委员会以多数同 

意所建议的措施应计入养恤金 . 不过，有些成员希望将他们的看法列入记录，即 

原先建议的惜施是不应计入养恤金的，因为他们认为计入养恤金是不正当地Ÿ 实上 

扩充了薪金录 .



1 9 8 . 因此，委员会决定根据规约第1 0 条(b)款建议大会在P — 1 至？一 5 职等 

的资深人员的薪金表上增加一小薪级，并根据规约第1 2 。1 条建议各执行主管在一 

般事务人员和其他当地雇用人员职类的薪金表尚未列入资深薪级的工作地点，于薪 

金表上增加一小薪级 . 它还建议这些薪级应计入养1m金，同时为适用这些薪级而 

采行的精施应于1 9 8 5 年 1 月 1 H起生效 . 行政协商会佑计这些猎施所，费用 

每年约为想300, 000  .



第六章 

外勤人员的服务条件 

A. 各个工作地点按照生活和工作条件分级

1 9 9 .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 5̂ 取了开发计划署署长的发言，并审议了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秘书处/ 行政协商会/ 工作人员工作组年度三方会议关于工作地点的分级和 

其他外地问题的报告，以及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关于工作组提议的改变的意见。委员 

会第十届会议的报告载有这些报告和委员会各成员及各组织与工作人员代爱所提意 

见的更多详情。

200. 委员会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建议各组织：

( a ) 建立一种功能，以便掛酌情况用笑金措施奖嚴工作人员，期暇在一年以下 ;

( b ) 灵活给予更多的应得旅行津贴，但以不增加所涉赞用为暇；

( C ) 尽可能在容许运用1 S 个月回籍假规定的时间选释上采取最大弹性，以满 

足各组织和工作人员及其家厲的要求；

(d) 考愿增加在当地条件函难的外地工作地点工作的工作人员托运用品的应享 

重量暇制。

201 . 委员会核可了以下事项：

( a ) 工作组就问题单建议作 iÜ的改变，该问题单用于获得各工作地点的生活和 

工作条件的资料；

化） 对评级办法及由此得出的应享权利作出修改。

2 o a 委员会还决定：

( a ) 根据规约第1 1 条 (b)款所给予的授权按以下比率建立两个等级的奖金播施 :



( 美 元 ） （美 元 ） 

第一级 1 800 3 600

第二级 2 400 4 800

03) 第一级的新比率将于1 9 8 4 年 7 月 1 H开始生效，第二级的新比率将于 

1 9 8 5 年 :1月 1 日起生效；

( c ) 每隔三年审查两个等级的奖金措施。

2 0 3 . 关于极为危险的情况一如战争或经常性的敌对行动一经常存在并已决定撤 

回工作人员家属和非必要性工作人员的工作地点，委员会决定授权其主席采取特殊 

推施。 这类措施可包括对工作地点重新进行分级并增加工作人员的应享权利使最 

高这到第二级的奖金额等。 如遇已决定撤出大部分联合圓人员的情形，对无资格 

享有工作地点分级办法的福利但有关组织又要求其履行义务并面临圓际工作人员所 

遭遇的同类困难的当地征聘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 可最高给予工作人g 基本薪酬的 

】0 % 的额外肆:贴。 这种津贴每次只适用于一个月，但经有关组奴审査情况后可

同外地情况有关的其他项目

2 0 4 . 委员会也牧到并赞赏地注意到行政协商会提供的关于外地医疗设施的资料， 

其中包括：

化） 经医疗主管建议并于作出正常安排以取得机构间同意后扩充现有医疗设施；

化） 在所有诊所和类似的设施为工作人员和合格的宏属提供免赛服务的政策， 

但只对与公务旅行和紧急情况有关的受认可的受抚#人提供免養疫苗接种和预防注 

射；

( C ) 利用紧急预付医疗款加上各组织作出的安徘，为各医院和医生的服务报酬 

提供适当的保证，并适当考虑提供各组织的不向保险计戈！J;



( d ) 审査医疗后送的生活贴比率；

( e ) 就同地方一级的非联合国机构所探讨的医疗方面的问题作出合作安排》

B. 外勤人员耿类

2 0 5 . 委 g 会在第二十届会议上根据联合国秘书处提供的义件开始着手关于外勒 

人员耿类的一项研究，该文件中載有这一职类的薪金制度、津贴和其他服务条件的 

详情。

2 0 6 . 关于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工作的报告载有对外勉人员职类的讨论详情„ 

委员会请其秘书处审査和向其报告按照所提1Ü的各项问题提供的资料，接下来委员 

会将再回过头来审议外勤人员职类的服务条件。



第 七 章  

委员会按照规约第1 3 条采取的行动 

A ■总标准对项目人员员额的适用

2 0 7 . 委员会审议了其秘书处编制的一项文件，该文件叙述行政协商会/ 公务员 

制暇委会试鞋小组就总标准对项目员额叙级的适用情况所从事的进一步工作。委员 

会注意到虽然工作取得了进展，但是所花的时间较预计为长，因此要求将总标准的 

补充部分向其第二十一届会议提出。

B . 会计员、财务分折员和财务干事第二甚职等标准的制订

2 0 8 . 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审议了会计员、财务分析员和财务干事第二层标准草 

案，该草案是依照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核准的一套方法制订的。

2 0 9 . 委员会注意到采用根据数量指标的分类法慨念遭遇到的问题，并回顾到这 

项慨念在制订笔译员、人事管理专家和审计员第二层标准时也引起过耽摘。委员会 

欢迎行政协商会关于由它进行一项研究以审查潜在的问题的提议，并期望得知这项 

研究的结果。与此同时，委员会认为分类如果适当地应用则会有助于对总标准的解 

释，因为分类后可以阐明仅从职务说明不可能一下子就看出的在范围和复杂性方面的 

差异。委员会还指出，这方面的工作对语文的要求值得加以进一步审查。

2 1 0 . 委员会考虑了所提出的这些意见后决定 :

(a)在进一步审查提议的分类后，在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宣布财务管理专家的 

第二层标准；

(功作出结论：提 i义的标准草案本身是一致的，并在技术上充分反映出所提 

供的资料；

(0)请各组织联合制订数量指标，这些数量指标必须是它CI认为在区别各组织



则-务方案的相对范围和它们在财务管理领域里各自工作的相应范围与复杂性方 

面有实际意义的，并将这些指标提交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同时必须提出一 

份关于为什么应用这些指标会th使用秘书处在协商过程中所制订的指标更能与 

总标准取得一致的分析报告 ;

(d)请各组织更充分地参与委员会确立的协商过程，并为此目的加强和协调 

它们的出席；

(e)保留标准中的P— 1职等，因为所描述的各种典型职务反映了这个职等 

现行的有关工作，同时这♦标准本身也提供了具体的准则来区别这方面的专业 

工作和非专业工作。

制订维也纳一服事务人员，的职资分类标准

2 1 1 . 委员会在第二十届会议上审议了其秘书处提出的一项文件，该文件内载一 

项提案，建议在定于1 9 8 6 年都进行的薪金调查前，先制订维也纳一般事务人员 

和有关职类的共同职务分类标准。委员会决定：

(a)欢迎在维也纳有常设办事处的各组织主动地在1 9 8 6 年薪金调查之前 

尽早就制订该服务地点一般事务人员共同职务分类标准展开协商；

(■b)注意到在维也纳的各组织已经设立一个由有关各方充分参加的一般事务 

人员 " 职务分类联合委员会"；

(0)要求尽快，但至迟必须在1984年9 旧 1 5 日以前通知委员会主席该联合 

委员会的组成和职权范围；

(d)要求委员会主席必须在1 9 8 4 年 1 0 月 1 5 日以前收到联合委员会工 

作方案的详细大纲和时间表；

(®)要求联合委员会在制订维也纳一般♦ 务人员共同职务分类标准时，道守 

委员会制订的有关指导方针和准则；

(f)请其秘书处与各有关方面维持联系，并在可行的恭围内提供技术上的意



见；

(g)要求联合委员会向其第二十一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并向委员会第二十 

二届会议提出标准草案以及关于制i丁过程的全部报告，以供审查。

•制订亚的斯亚贝巴一般事务人员的职务分类标准

2 1 2 . 亚的斯亚贝巴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的 " 职务分类联合委员会"主席向 

委员会口头提出了该联合委员会根振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建议的方法进行的工作的 

m  ;他说明开始执行亚的斯亚貝巴一般事务人员职务分类制度所需的进一步措施。 

虽然标准本身没法在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之前提交委员会核准，这是由于文件制 

作方面的耽误和委员会在技术上的要求，但委员会注意到已经有了各项计划，立即 

开始关于说明各项职务和确定执行政策尤其是人事方面的政策的过程。



第 八 章  

委员会按照规约第1 4 条采取的行动 

A .非专业工作人员的人力资源规划

2 1 3 . 委员会在第十九届会议上审议了其秘书处就在组约和日内瓦举行过的两小 

关于非专业工作人员人力资源规划专题讨论会所编写的报告。委员会请行政当局的 

代表和工作人员的代表就其秘书处文件中所载的建议分别提出意见。进一步的发展 

将载于下一小年度报告中。

B .征聘政策 

1 ，飘选口试

2 1 4 . 委员会在第十九届会议上审议了其秘书处编制的一份文件。委员会在讨论 

中强调骤选过程必须充分考虑到《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的一切规定，包括 

" 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 " 。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表忌能力、 

对其他文化的共喝和建立体制的倾向，都是会显著使进国际公务员成功的素质。委 

员会结论认为，口试的使用是确定职务应征者具有这种素质的一个有效方法。此外 , 

若于委员会成员指出，在探讨关于征聘政策方面需进行研究的各种题目时，必须充 

分注意到它们的相关性质。

2 1 5 . 委员会决定：

(a)建议各组织以口试作为飘选过程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尽量选用 

一种有结构、评价式的觀逸方法嚴好包括一系列口试；

側建议各组织向直接参与飘选过程的所有工作人员提供口试技术方面的适 

当训练，以确保他们作出的征聘决定是可靠的和有效的；



(e)请各组织注意该秘书处关于口试的理论和作法的文件内所载的评细考虑 

事项；

(d)请其秘书处以适当形式提供有关章节，使各组织能够使直接参与飄选过 

程的工作人员更熟悉在多种文化交流的工作环境中与口试有关的各种问题；

(e)建议各组织在征聘过程中使用查对介绍人和履历的方法，同时要考虑到 

秘书处扼要列出的考虑事项，以及尽量使用所提议的样式表格；

( f ) 请秘书处在现有f贞算资源范围内和各组织的协助下，于 1 8 4 年下

半年在纽约试办一次关于口试技巧的讲习班，这个讲习班除其他事项外将汲取 

共同系统内各组织的征聘专家的经拾，同时给予他们交换意见的机会*

2 . 审查学历证件以资征聘

2 1 6 .委员会在第二十届会议上审查了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关于学历对等的文件，并 

建议将这份文件提供给各组织的征聘专東

3 . 默选的办法和程序

2 1 7 .委员会在第二十届会议上审议了行政协商会应其要求编制的一份文件。委员 

会注意到飘选机关在工作人员的征聘和提升方面的职务除其他事项外是要在从内部 

和从外部填补职位方面保持均街，同时考虑到各组织的广泛利益及工作人员所关心 

的职业利益。觀选机关的存在使各行政主管能够依赖那些享有管理当局和工作人员 

双方的信任的人的判断和经验而得益。委员会建议授权工作人员代表提名数目合理 

和相称的人选作为各组织飘选机构的成员。 它进一步凝议每个组织依靠骤选机关就 

通常被认为属于该组织长期服务职务的各极工作人员的任用和升级事务向其行政主 

管提供意见•



4 . 采用测验方式征聘非专业和语文工作人员 ;

专业工作人员的语文测務

2 1 8.委员会在第二十届会议上根据其秘书处编制的一份文件讨论了采用侧後方式 

来进行征聘，委员会考虑到各组织代表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决定建议各组织：

( a ) 采用正式考试来征聘所有的口译员 .、笔译员、编辑和校对员，而不要 

继续那些与语文有关的常设员额，同时有关的实务厅处和人事部门必须充分参 

与，并保留默选口试作为这种考试的一个组成部分；

(t>)在机构间基础上继续努力，进一步协调i昔文专业工作人员的这种正武 

征聘考试，并使其标准化，还需适当照顾到该组织所醫的员额和语文与技术上 

的ft要；

( C ) 进一步使会计员或>T务员、统计员和编辑助理人员的征聘考试标准化， 

使所拟订的考试材料可以在各组织间通用；

( d ) 进一关于速记打字员和打字员的考试标准化，并在机构间的基础 

上定期审查现有的标准是否恰当，以确定这些标准仍然道合新发展的办公室技 

术的实际需要；

( e ) 设计和采用一种征聘一般办事员的办事员测验，这种测验必须根振组 

约的典型，并按照当地情况调整；

( f ) 通过行政协商会工作人员培训问趣小组委员会的语文培训组，审议一 

种机构间语文精通能力考试的可行性，并将其结果向娶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 

出报告；

is) 在确定特定取位的征聘标准时更充分地应用行政协商会工作人员培训 

问题小组委员会所通过的语文精通能力等级的职能定义，并且不断审查这些定 

义；

( h ) 避过行政协两会工作人员培训问题小组瓷员会语文培训邀，仔细审查



粮农组织的语文能力测救，以便除其他事项外竊定这项测检是否可以让其他组 

织利用来征聘人员；

0 0 参照语文輪通能力考试的取能凝求，宣新评价这项号试的宗旨，同时 

要念及联合国会向他们提出考试草稿备供复习。

( J ) 在征聘之前评价专业职位侯选人的撰稿能力，如果该耿位ü 要候邀人 

具备这项能力。

5 . 采用竞争性考试将一般事务人员提升为 

专业职类人员并飘 : 初 i l专业人员

219.委员会在第二十届会议上审议了联合国秘书处就竞争性考试提出的一份文件， 

并强调认为竞争性考试是进行客观觀选的宝责方法，因此值得彻，底审查。安员会注意 

到该文件未评价这种飘选方法的有效性《 因此委]^会决定请联合国向委员会第二十一 

届会议提出它对在飘选和提升方面采用竞争性考试的经验的充分评价，特别要探讨下 

列问题：

( a ) 如何证明考试有效；就是说，对于考试所要藏选的•职位，如何证明它们 

具体默选到最可能预测成功所需具有的品质和资格？这种考试是如何拟订的？所 

根据的是何种耿务分析？考试员是如何选出来的？

( b ) 举办这些考试的费用多少？顾问费、旅赞和工作人员时间方面会涉及一 

些什么问题？

220.关于用竞♦ 性考试来决定专业八员耿类的提升，委员会决定请联合国在其报告 

中就下列问题提出具体答复：

( a ) 对候选人的一般修养、专业经验、夫于联合国的知识、个性和作为小组 

中一员与他人合作的能力等因素有否给予考虑？比:Î：如何？

C o )此外，对于行政和组织技能给予怎样的考虑和比宣7 光其是在諷选候选 

人以填补空缺时已彌定这种技能是一项重要的躲务要求？



( c ) 竞争性考试如何结合其他职业发展因素？有些什么训练机会？累积的经 

验和年资可以韻助工作人员进升到什么程度？

( d ) 管理人员对通过这种程序任用的候选人的索质有何种程度的满意？有没 

有进行过任何评价，比较通过这种程序获得升级的工作人员的表现和从外面»  
的P — 1和 P — 2 职等的工作人员的录现？

( e ) " 工作语文 " 这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的，要考虑到不同服务地点有不同工 

作语文？

i f ) 在百分之三十分布计划下空出来的空缺如何分配给各项职业？是否每项 

职业都提供百分之三十的空缺，或者只是强调指定在传统上提供最多进升机会的 

那些职业里的员额，这些员额主要在一般亭务人员、行政和，政方面？

C. 升级政策

2 2 1.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审议了行政协商会和国际公务员联会就处理各纽织全 

盘升级政策问题提出的文件。

2 2 Z 委员会决定建议：

( a ) 各组织公布开放给内部升级的所有空缺，让工作人员竞争较高职等的职位， 

不得有限制性的事前颤选；

(to)遇有出缺时，在考虑到横向调动的要求和要求升级的上进愿望同时，应在 

各组织所需全部工作人员范围内作最充分的考虑. 但不得访碍内部候选人必需要有 

公平的地城分配；

( C )各组织应制订有关升任主管和管理职位升级标准的具体原则大纲；这些标 

准可以包括：

H 对该组织工作方案、政策和程序的了解；

P 有效地计划工作方案和遗过适当地指败责任、关心工作人员的愿望、调动



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便工作人员有进一步的发展来充分利用现有工作人员 

资源的能力；

( 3 有成功地协商和完成敏感的指派任务的能力；

卸） 成功地沟通意见的能力；

( E )愿意进行改革和接受决定。

(d) 各组织应制订程序便选拔和升级机关在必要时有机会邀请主管人员出席它 

们的会议，以便对工作人员担任更多责任和在较高耿等上担任工作的能力得到更多 

的有关资料；

( e ) 每一组织应个别地，明确地确定流动性横向调动方面取得的经驗和语言能 

力可能对其工作人员升级机会的影响；

( f ) 各组织应区别下两类员额.一类是审慎的管理上的设计而提高了职等因而 

当作新空缺看待的员额和男一•类逐渐自然增加新责任的员额，以便现任在职人员如 

果完全合格即可得到晋升而不需要有竞争的过程；

( g ) 工作人员根据下列了解，即他们还没有满足某一职位的所有要求，和在被 

赋予该一职位的全责和升至该一较高职等之前必须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被派担任 

某一职务，在过渡时期至多这一年之后应予以 '‘ 升至全衔职等"。

( h ) " 因人升级 " 应受到考虑 . 以承认特殊情况，即某些工作人员在该组织内 

的个人价值超过他所任职务的价值或具有诸如下列各种情况时：

H 某一组织为了该组织的工作方案希望要某一工作人员在某一外地工作地点

多呆一段时间，而该工作人员在正常情况下可能已有机会晋升到较高职位 

时；

t r ) 某一組织希望在某一狭窄的专门领城暂时留住某一工作人员，以便保持住 

对方案极其紧要的某一专门知识.而该工作人员有可能在较高职等上贞担 

更大的责任时；



曰某一工作人员表现出真正的特妹成精并预期在可见的将来被搬任较高职位 

时；

( K )某一工作人员在 " 专业上限 " 低 （例如翻译员和编辑员）的专业职类内已 

服务该组织多年且成绩优良，并正发展出一种 " 制度性记忆" ，使该组织 

可以为了特殊用途 { 例如，研 究 ）加以利用时；

(i) ‘‘ 因人升级 " 的做法应该尽可能限于某一职等常设员额的5 % 或限于该一 

职等平均空缺率的百分数，两者中以较低者为准。

2 2 3 . 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根振行政协商会应其请求提出的一份文件继续讨论升 

级政策间题。委员会重申其立场，升级主要应根振工作人员的成绩和能力。委员会 

建议，在所有其他条件都相等情况下各组织在办理升级时应充分衡量到年资；它还 

建议，对于根据杰出表现而加速提升情形应制订特别严格的条件以便抵销在职业阶 

描上一部分工作人員停滞不前而另外一些人却飞黄腾这青云直上的琐象0 委员会建 

议在所有其他情况中，各组织应遵守下列在职等内任职年资的最低要求：升至D — 

1 和P — 5 需五年 . 升 ？ 一 2 需两年，升至所有其他各职等需三年。

2 2 4 . 选 彼 办 法 见上文第2 1 7 段。

2 2 5 . 从一般事务人员升至专业职类。委员会重申其请行政协商会根据实际政策 

和惯例按组织提供详细资料的要求。行政协商会也许愿意在其即将提出的关于一般 

♦ 务人员人力资源规划的文件中同时提供这些资料，因为由香员会讨论这小题目将 

会提供一个研讨此一问题的适当论坛。

D . 训练：对训练需要的係计

2 2 6 . 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根据其秘书处编制的文件审议了共同系统各组织佑计 

其训练需要的问题。在考虑了各组织代表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后，委员会决定：



( a ) 肯定确定工作人员训絲的需要是人力资源规划过程中一个重要部分；

( b ) 强调为了说明组织内可能的训练支出的理由，应根据提议的训练活动对该 

组织的工作方案预期的影响与其他可能的行政决定作比较，列明它们的成本效率， 

并特别注意征聘那些完全满足效率才干和忠诚这些基本标准的工作人员的必要性；

(C) 注意到与查个组织各项目标有关系的训练需要的佑计工作是评价训练的必 

具条件，因 为 它 提 供 了 以用来童度训练效率的标准；

( d ) 重申确定训练需要的工作是管理职权范ftl之内的工作；

《e ) 请各组织按照其各别需要考虑进行秘书处文件内所列训练需要的他计工作， 

并就它们现在用来查明训练需要的方法和遵照委员会秘书处制订的准则是否可行，

向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 f ) 请其秘书处：

H 考虑到委员会在上文(a)至(d)段所提意见，与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密切协 

商在佑计训练需要的同时一并详翻拟订评价训练方案的方法来进行拟订训 

练政策的工作；

a 仍同各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密切协商评佑机构间在训练方面的合作可能加 

以扩大的领城；

B 就上列第H 和第a 两项的进展情况向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出描告。



第九章

委员会按照规约第1 7 条采取的行动

各组织执行/ 审查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情况

2 2 7 . 委员会上一•次年度报告7 中已报告了委员会对共同系统内各组织按照委员 

会的各项建议和决定所采行动进行的审查，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收到其秘书处关于 

各组织提供的随后发展的资料。

228 . 委员会注意到下列就其建谈和决定执行情况和审谈情况提出的进一步资料 :

( a ) 开发计划署答复了 1 9 8 3 年所发问题单；委员会觉得对其他各组织而言 , 

就象在它上一次年度报告内所报告的那样大体上很适用；

( b ) 工发组织1 9 8 3 年表示它不答复委员会秘书处的问题单，因为联合国秘 

书处的答复中已包括了该组织；委员会于1 9 8 4 年获悉，将工发组织改为专门机 

构问题起草和协商全体委员会已同意"工发组织秘书处应拟订文件以便使新的工发 

组织各职司机关能够迅速决定它是否要加入 "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 C )教科文组织就其专业任用政策提供了较详细的资料。基本上，教科文组织 

通知说， 1 9 7 4 年教科文大会已决定了不确定任职的比例，因此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提出的在工作人员任职五年之后应考虑其专业任命的建议"在现阶段执行局无须 

采取什么特别的行动" ；

( d ) 劳工组织在其1 9 8 4 年 2 月一 3 月的会议上核可了许多由于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第九次年度报告而提出的事项，其中包括：教育补助金，侨居津贴，房租津 

贴和外地服务（基本体检的费用和在离开外地工作地点之前费用的偿还) 。总干事 

还建谈采用一•种大体上类似联合国秘书处的现行语文奖场计划，但理事会决定这个 

项目在联合国秘书处公布该计划的审查结果之前应予推迟； 8



( e ) 气象组织通知秘书处说，它已修正其工作人员细则，采纳委员会建议、并 

经大会第3 8 /2 3 2号决议核可的关于教育补助金的决定；

( f ) 卫生组织执行局核可了总干事的部分建谈，恢复有限数额的专业服务任命 , 

这项任命办法自1 9 7 6 年以来即停止实行。执行局核可的这项提议是对卫生组织 

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和最高到 一  3 职等的专业人员给予专业服务任命，但以最多不 

超过该职类工作人员总数3 0 % 为限。在所有情况下，任何被提名为这类任命的人 

员都必须符合下列标准。工作人员：

(一） 到提名当年1 月 1 H为止在卫生组织必须至少服务五年成翁优良；

a 提名当年1月 1 日或之前必须年满5 5 多；

曰必须要有服务考绩报告提具证明的充分优良记录；

(te)必须要有现任职务范围之外的资格和性向，表现出具有担负不同责任 

或更大责任的潜能；

⑥ 必须表现出适应于国际性服务。

至于 P — 4 职等至？一 6 / D — 1 职等的工作人员，总干事建谈给予这类人员专业 

任命，但最高以 1 5 % 为限；执行局决定该建议应根据执行局的讨论加以审查并将 

在 1 9 8 5 年 1 月第七十五届会议上再予检查；

( g ) 电信联盟提出其行政理事会1 9 8 4 年 4 月通过的关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 

员养恤基金问题的一项决议：

" 行政理事会，

" 回顾全权代表会议 ( 内罗毕， 1 9 8 2 年 ）在第6 1 号决议中说，它对 

于 " 由于现行养他金制度的缺点以及今后对它可能的改变而对养恤金的水平带 

来沉重压力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后货市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后果表示关切， " 并指 

示电信联盟行政理事会 " 仔细地注意这个问题的演变，以期确保能够保持养恤



金的水平，并采取适当行动以便达到这个目的；

" 审议了电信联盟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报告,该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 

大会已要求研究各种措施目的在于减少参加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现在 

应该缴付的补助金；

"对由于养恤金制度和应计养恤金薪酬方面可能有的改变而对现有和今后 

参加者的养恤金水平带来压力的不确定情况表示关切 ;

" 决定提请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和国际公务员 

制度委员会注意它对于养恤金水平和基金前途的焦虑，并请注意它希望为了恢 

复精算收支平衡而将采取的措施不至进一步减低养恤金的水平而是为了通过增 

加缴费和遂渐改善基金投资的实际回收来广辟财源；

" 指示秘书长将这项决议提请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 

员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注意。 "

(h) 近东救济工程处未能彻底执行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小姐最近提出的关于约旦 

( 教 师 ）、西岸 / 加沙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建议；

( i ) 原子能机构通知说，它们 " 正进行关于专业任用的文件的定稿工作，以便 

在理事会九月份会议上讨论"。基本上该提谈是继续使工作人员根据定期任用合同 

服务至少五年；其后每五年随之审查，可能考虑给予工作人员专业任用。预期定期 

任用合同仍将" 用来容纳那些从他们本国机构的任职中以特定期限或以特定条件调 

放出来的人员"。向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提出的这些提议非常符合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最近的建议。

2 2 9 . 委员会注意到上述所有资料，并决定重申其要求，即教科文组织应考虑公 

务员制度委员会提出的在五年优良服务之后考虑给予专业任用的建议, 并认为应在 

适当时候将这项建议提送教科文组织执行局或教科文大会。



第千章

其他事项

对委员会规约第6 条 

第 2 款提出的修正案

2 3 0 .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审议了其秘书处编制的一份文件，文件中向委员会提供 

了大会第3 8 / 4 5 1 号决定有关可能删除其规约第6 条第2 款的最后一句的案文和意 

图， 主席把从联合国收到的关于大会请联食国秘书长与委员会以及共同系统其他组 

织成员协商和征求它们对于规约第6 条第2 款可能的修正意见的一封信的复印本散发 

给委员会各成员。 主席还向各成员提供大会第五委员会有关讨论的倚要记录和这些 

会议记录的抄本以及委员会以前审查其规约和议事规则的搞要。

2 3 1 . 委员会注意到各組织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这些意见截于其会议报告内。 

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

2 3 2 . 在对修正其规约的提议进行了大量讨论之后，委负会以多数票通过决定通知 

作为行政协调会主席的联合国秘书长，关于# 正案的实质问题，它认为对于一个与其 

成 员 直 关 &V问题不宜于表示其立场。 但是另外一些成员认为提议的修正案不 

仅会影wéi珊任坡员资格，并且也会影响到将来的成员资格，因此认为他们最好是说 

明他们的看法，即不需要对规约提出修H 案。 还有其他一些人赞成把委员会的成 

员在其不担任成员之后要担任联合国共同系统某小组织的官员或顾问时的等待期间 

从三年缩短为一年。 濟两个成员虽然对于修正案文是否适当没有表明立场，但认 

为规定这样一个等待期是对成员的忠诚表现出不适当的谁镑。



2 3 3 . 关于修正其规约所要遵循的程序问题，委员会指出，按照规约第3 0 条定 , 

大会可能修正规约，但必遵遵循各组织原先接受规约时所遵循的同样接受程序， 委 

员会认识到如果大会通过一项修正案而随后又不能为现行所有订约各方接受时，明 

显地在共同系统内将会引起僵局。 它认为同共同系统内其他组织先行协商是比较 

适当的一小程序。

救济工程处地区工作人员 

当地服务条件的调查

2 3 4 . 委员会于1 9 8 0 年 2 月 1 9 日至3 月 1 4 日在纽约举行的第十一届会议 

上审议了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提出的要求，这项要求只要进行调查用以制订救济工 

程处地区工作人员的薪金和其他服务条件。 它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研究，其中的问 

题有：可能参与这个事项的法定基細；报据现有资源研究进行这项调查的实际能力； 

鉴于它们可能涉及到救济工程处的财务状况，研究谁将负责执行调查结果的问题；

以及委员会审查调查结果的双委员会决定同意负责调查救济工程处地区工作人员 

的雇用条件，并授权由其成员组成的小组负责检查调查报告委员会这些决定已在其 

第六次年度报告内送交大会\

2 3 5 .  1 9 8 0 年废至1 9 8 4 年初期间，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根据委员会

负责处理救济工程处地区工作人员服务条件问题的小組的指导原则在教济工程处业 

务地区进行了许多调查。 这段期间内在救济工程处所有业务地区进行的调查最少 

有一次可以用来订定薪金和其他服务条件，

2 3 6 . 根据委员会在加沙X 西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约旦进行的最后一回调 

查所取得的经验，委员会在其第二十届会议上审查了整小问题， 在仔細审议了所 

有各个方面之后，委员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即救济工程处现在应与其他工作人员协



商，直接进行调查以便用来制订地区工作人员的薪金和其他雇用条件， 委员会有 

关这个问题的决定已由其主庸通知救济工卷处主任专员，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 》（A/^37X3(U 

2 于 1 9 8 3 年任命。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 8 号 》《A /8 7 2 8 ) ,第一卷，第 

3 9 5 段，

* 《同上，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 》（A / 3 6 / 3 0 和 C o r r .l  ) ,第256  

段，

， 《同上，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 》（A /3 8 /3 0 ) ,  A d d . l ,第 3 — 1 0 

段。

6 《同上，第 5 5 — 6 4 段。

7 《同上：> , 第 1 7 0 — 1 7 6 段和附件四參

* 委员会最近审议这个问题的详情，见其第九次年度报告， 《同上》，第 4 7 —

5 4 段，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 》（A /3 5 x /3 0 ) ,第3 2 4 至 

3 2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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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 A ( 续 ）

纽约X 华盛顿特区生活费用 比 率 ：1 0 7 .2  

按生活费用调鉴后加权平均比率： 117 . 0  (差数

a

b

包括 9 级 8 个 月 （乘数 5 5  ) ; 1 0 级 2 个月（乘数 6 3  ) 和 1 1 级 2 小月 

( 乘数 7 1 ) 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根据公布的1 9 8 2 年 1 0 月 1 曰起生效的1 9 8 3 年 1 0 月至 1 2 月的薪 

金比率（适用时包括奖金和特别奖金在内）和 1 9 8 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 

1 9 8 4 年 1 月至9 月的比率。如果美国一方GS~-17和 GS—1 8 用"顶限 

年薪毛额《 66, 0 0 0 ,则差数将会是1 1 7 . 1 。

这些加权数相应于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在总部和各常设办事处的联合国 

共 同 系 统 1 至 D— 2 ( 包括D — 2 在内 ）职等的工作人员。



表 s

美国和联合国对等职等官员 

之间报酬差数总额的计算

联合国

职等

按联合国 

职等 

( 美 元 ）

报酬数总额

按美国对等 

职等 

( 美 元 ）

生活赛用调查后 

联合国/ 美 

国比率

加 权 数

P-1 30 145 24 477 114.9 1.9
P-2 38 127 31 090 114.4 11.9

P-3 A6 077 38 936 110.4 24.0
P-4 55 326 45 996 112.2 28.8

P-5 67 150 56 603 110.7 22.6

D-1 74 594 70 136 99,2 8.0

D-2 85 251 73 053 108.9 2.8

纽 约 X 华盛顿特区生活费用比额： 1 0 7 .2  
生活费用差额调整后的加权平均比率110 . 6 ( 差数）



附件二

行政协调委员会 

关于人事政策问题的说明

1 . 联合国系统同时面临三个重大的人♦ 政策问题：在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 

恤基金（养她基金 ) 出现精算赤字的情形下应计养恤金新酬和养恤金的数额问题， 

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办法的重订问题，和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薪酬问题。 

联合国系统各行政首长已彻底地审查了这些问题。他们虽然深知牵涉到很多技术性 

问题，但仍站在他们对联合国系统工作人员行使管理职责时高睹远嘱的立场，来研 

究这三个问题，并已得到下列结论。

养他金制度

2 . 养恤基金与专业人员薪金表合起来构成了共同制度的基細。这是一种真正 

的共同体制，同时也是国际公务员制度的服务条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 

保持养恤金制度的完整和财务健全，是绝对必要的。目前虽可考虑各种恢复养恤基 

金的精算平衡的方法，但应采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措施是把行政当局/ 工作人员缴 

款的合计算额增加到2 4 % 。行政协调委员会极力敦促大会采取为此目的所建议的 

其余步骤。

3 . 养恤基金的一部分是基金参与人的财产。养恤基金既是各组织与它们的工 

作人员之间的广泛契约的一个基本要素，必须使人相信它有能力在聰定的基础上提 

供老年、残废、和遗属养恤金，双方对养恤金制度才有信心。对这个制度的基础一 

再表示怀疑，就会减损上述的信心。工作人员的既得权利必须得到维持和保障。首 

先，这就是说绝对不可采取追溯既往的措施。尤其必须充分考虑到联合国所有各组 

织的规章而维持这个制度的完整。

4 . 无疑，此项计划也许需要略加重新安排。但是，除上述各种考虑外，应当



注意保持这个制度中各种互相依赖的要素之间的平衡。例如，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数 

额与所发养他金数额密切关连，不能分开来处理。西者必须按报酬总数来研究，但 

现在却不承认报酬总额是联合国与比较国公务员制度相比的唯一适当根据。这个问 

题所需的研究比目前进行的研究更为深入，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确定应计养恤 

金薪酬数额的办法与联舍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确定养恤金的性质和数额的 

办法也需要取得协调。因此，要达到这项目的，似乎需要比现有更长的时间，以便 

向即将举行的一届大会提出一參周密的建议。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5 . 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差价调鉴数咨委会）建议纠正作为 

调鉴数制度基准的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指数订得过低的情形；这种建议虽然造成 

曰内瓦、维也纳、 巴黎和罗马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暂时冻结，却使纽约工作人员 

得到公平待遇，并重新建立各个工作地点之间适当的对比。这是特别受欢迎的，因 

为这使大家对这个应当客观的技术性的调鉴制度更有信心。行政协调委员会极力敦 

促立即充分执行差价调整数咨委会的建议。

专业人员薪金

6 . 行政协调委员会审查了目前情况的一切因素之后，认为其 1 9 8 2 年的主 

张增加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薪金的建议是正当合理的，当时如此，现在仍然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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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七

委贡会一名成员对纽约工作地点 

差价调整数提出的异议

1.  一名成员认为提高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指数的决定是无理的，因为这 

不合大会关于遵守诺贝尔梯耶原则的决定。这项原则主张联合国专业人员以上职类 

的薪酬应当略高于待遇最高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相似职类的工作人员的薪酬。

2 . 纽约的联合国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薪酬每年都与美国联邦公务员的薪酬比 

较。只要组约是差价调養数制度的基准城市，这一名成员就不能同意纽约工作地点 

差价调蹇数的指数若干年以来 " 订得过低 " 的说法。联合国大会从1 9 7 6 年起每 

年都认为按照诺贝尔梅耶原则联合国薪酬超过美国联邦公务员薪酬的幅度够大（超 

过的幅度不等， 1 9 7 6 年 为 131 A%, 1 9 8 2 年为 18. 2 % , 目前为16. \%)

此一事实明白显示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指数订得适当，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 

此。并且显示欧洲各总部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的指数，同紐约比较，係计过高， 

因此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减低，过去已有几次在相似的情形下减低。

3 . 此外还应当提到一点，就是联合国大会于1 9 8 2 年按照诺贝尔掩耶原则 

认为联合国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薪酬是足够的，所以没有通过把专业人旧的基薪净 

额增加5 % 的建议。但是，现在如将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盤数指数提高9. 6% , 结 

果就会使纽约联合国工作人员薪酬增加，造成？ 一  4 职等第一级专业人员的基薪等 

于增加1 5 % 。

4 . 这一名成 fi还认为公务旧制度委会无权采取行动提高纽约工作地点差价调 

整数的指数。依照委员会的规约，它只有权根据联合国系统各工作地点现时当地消 

赛品价格指数变动的情况，通过提高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级数的决议。但是目前审 

议的办法部与现时指数无关。此外，有人提出了种种理由赞成提高纽约工作地点差



价调整数，这些理由都与联合国大会过去的决定有关，而且提高差价调鉴数本身就 

会引起重大的经费问题并会影响联合国工作地点差价调鉴数的鉴小制度，因此，目 

前审议的办法是属于联合国大会的职权范围。



1S467
17092
1888S

Z
3
4
5

12997 13491 
14368 14908 
1S870 16473 
17536 18S0S 
19377 20113 
81411 52225
23660 24559

14973
1654^
18282
20200
22321
2<Wé7
27SS6

扶养津贴 美元

受挟养配偶 1, 200a

受扶养子女 706

二级受扶养人  630^^

语文津贴 ( 列入应计养恤金薪酬）：

第一种额外语文  每年净额8 7 6 美元 

第二种额外语文  每年净额4 3 8 美元

a 实行本薪金表后新任命的到职人员应领数额为9 3 8 美元。

b 实行本薪金表后新任命的到职人员应领数额为4 8 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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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务员制度委B会建议的 

纽约一般事务人员、工匠、警卫人员 

~ 和新闻助理人fi职 类 薪 金 表 一

表 A

建议的一般事务人员薪金净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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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养津贴

受挟养配偶 

受挟养子女 

二级受扶养人

美元

1, 200a

706

630^

a 实行本薪金表后新任命的到职人员应领数额为9 3 8 美元， 

b 实行本薪金表后新任♦的到职人员应领数额为4 8 4 美元 .

表 B

建议的工匠薪金净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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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S6S
2S697
S4A71

22766 83317 S3868 £4419 
25129 25737

SI 664 
£3913 
26223 
28S39 
30800 
33061

技养津贴

受技养配偶 

受扶养子女 

二级受挟养人

美元

1, 200^ 
706 
630b

语文津贴( 列入应计养恤金薪酬）：

第一种额外语文 每年净额8 7 6 美元

第二种额外语文 每年净额4 3 8 美元

a

b

实行本薪金表后新任命的到职人g 应领数额为9 3 8 美元. 
实行本薪金表后新任命的到职人员应领数额为4 8 4 美元，

表 C

建议的警卫人员薪金净额表

职等
级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十二

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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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建议的新闻助理人g 薪金净额表

新闻助理 

新闻助理（半 时 ） 

导游协调员

16, 373 17,,0 4 0 17,, 708

8, 187 8,, 520 8', 854

18, 530 19,, 402 20, ,273

挟养幸贴

受挟养配偶 

受挟养子女 

二级受挟养人

美元

1, 200^  
706 

630^

a 实行本薪金表后新任命的到职人B 应领数额力9 3 8 美元。 

b 实行本薪金表后新任命的到职人员应领数额为4 8 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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